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簡字第39號

0000000000000000

原      告  留銘男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錦隆律師

複 代理 人  許榮進律師

被      告  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顏邦傑 

訴訟代理人  金玉瑩律師

            葉建廷律師

            蔡宜靜律師

複 代理 人  廖友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大眾捷運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0月25

日裁處書(編號：000605號)、臺中市政府113年1月31日府授法訴

字第1120348877號訴願決定(案號：0000000)，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訴訟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㈠原告為訴外人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富發公司)所

起造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上

「文心愛悅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之監造人。訴外人齊裕營

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齊裕公司)為系爭建案之承造人，並將

其中塔式起重吊臂工程發包由訴外人宇球國際興業有限公司

(下稱宇球公司)承攬辦理。

　㈡宇球公司於民國112年5月10日12時27分許在系爭建案現場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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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拆除塔式起重工程(下稱系爭拆除工程)時，塔式吊車前桁

架掉落至臺中市捷運豐樂公園站下行軌道間，致該捷運站之

隔音牆、結構體、軌道設施毀損。當時適有捷運列車發車前

行，撞擊侵入軌道之桁架，造成列車車阻03/04車體嚴重損

壞，因而延誤12小時又8分(下稱系爭事故)。被告認原告有

行為時大眾捷運法(下稱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

之違章，依行為時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大眾捷運法第50條及

第50條之1事件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附表編號16所示裁

罰基準，以112年10月25日裁處書(編號：000605號)處原告

罰鍰新臺幣（下同）5萬元(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

訴願，經臺中市政府以113年 1月31日府授法訴字第

1120348877號訴願決定(案號：0000000，下稱訴願決定)駁

回，原告仍不服，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本訴。

二、訴訟要旨：

　㈠原告主張：

　　⒈系爭拆除工程非原告之監造範圍，原告就系爭事故並無故

意或過失：

　　　⑴現行營造施工品質管理制度上，建築師係受業主委任監

督確認營造廠按圖施工、履行業主委任關係之法定監

造，並負建築法第60條所定未按圖施工之連帶損害賠償

責任。而負責承攬工程之施作責任及應製作現場施工製

造圖、施工計畫書者，則為營造廠。司法實務見解亦認

建築師之監造責任範圍，並不及於建築施工執行技術層

面所生之安全維護事項，故原告僅有確認營造廠有無按

圖施工之監工權責。

　　　⑵依營造業法第3條第9款、第35條規定，負責指導施工技

術與施工品質控制，及督導工人按圖施工之監工人員，

為專任工程人員(主任建築師或主任技師)。本件塔式起

重機非建物之結構本體，而屬營造業為協助建築之假設

工程，該起重機之組裝、固定、拆除計畫，及應為之安

全措施，均係營造業依法出具之「施工計劃書」內所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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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並應經過主任建築師查核認可、簽證。於此足證

系爭拆除工程，應係由營造業、主任建築師負責監督，

與之有關的施工技術指導及施工安全管理均應屬營造業

「主任建築師」、「工地主任」之負責範圍。

　　　⑶依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有關申請建造執照應

具備之申請書及文件規定可知，系爭拆除工程之施工方

法、施工說明書並非原告依建築師法第17、18條規定所

應設計之圖樣、說明書或其他書件，原告就系爭拆除工

程之施工方法及施工安全並無監督義務，亦無因違反監

督義務而應就系爭事故負過失責任之可能。又原告和宇

球公司間並無任何契約關係，原告亦不曾授予該公司代

理權，足證宇球公司並非原告之代理人或使用人，故宇

球公司就系爭事故之發生縱有主觀上之故意或過失，本

件仍無從以類推適用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之方式，

將宇球公司之故意、過失推定為原告之故意或過失，依

司法院釋字第275號解釋意旨，被告不得對原告裁罰。

　　⒉被告認原告應依建築法第26條第2項、建築師法第19條規

定，就系爭事故負連帶責任，應有違誤：

　　　建築師法第19條係規定，當建築師為一般5層樓以下非供

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唯一設計人與監造人時，應就受委託辦

理部分，分別負擔工程設計與監督施作之責。其他建築物

之承辦建築師則須將「建築物結構」、「建築物設備」之

專業工程部分交由專業技師(例如：土木/結構/電器/消防

設備技師)負責。本件系爭拆除工程係涉及施工方法與設

施安全責任，而非建築物之結構或設備，依建築師法第18

條規定，身為監造人之原告尚無監督之責任。且依內政部

台內法字第1130000299號訴願決定(下稱內政部0299號訴

願決定)意旨、營造業法第35條規定，負責查核施工計畫

書、督察按圖施工業務者，應為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而

非監造人。據此，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違反任何

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從而原告對於系爭事故應無須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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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師法第19條、建築法第26條第2項規定，與承造商負連

帶負責。

　　⒊原告並無違反與起造人間建築師工程設計監造委託契約

(下稱系爭監造契約)之情事：

　　　⑴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2款約定：「監督承造人根

據設計施工圖說與規範施工，並執行工程品質之檢驗」

與建築師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相同，是就原告所應為監

督方法之解釋，自當為相同之解釋，而應僅針對主體建

物施工前及在各施工進度完成後之檢驗為主。由於塔式

起重機係營造業為協助建築之假設工程，故有關施工技

術指導及施工安全之維護，均非原告所應負責監督範

圍。

　　　⑵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3款、第4條第6項所指「解

釋設計及施工圖疑問及安全措施提供必要之諮詢」，係

依建築師法第17、18條第1款規定，僅及於原告所製作

之建造執照核准設計圖樣及說明，而不包含起造人依營

造業法委由專任工程人員所繪製之「現場施工製造

圖」、「施工計畫書」。塔式起重機僅係臨時性之假設

工程，不在建造執照核准計畫圖樣及說明書內容之範疇

內，如有任何疑問，並非原告所能解釋，且本件營造業

及其專任工程人員於施工過程中亦未曾就系爭拆除工程

之施工提出任何釋疑需求，原告於事實上亦無提供建議

之必要。何況原告所為諮詢與建議均係顧問性質，自不

應以此即擴大解釋認為原告就系爭拆除工程有實質到場

督導、監督、監工之義務。

　　　⑶依系爭監造契約第4條第8項約定「乙方為協助甲方控制

整體成本，必要時得提供施工方法之改善、材料變更」

之文義，原告僅就自己所製「設計圖說及施工圖」提供

施工方法之改善及材料變更，並不及於塔式起重機之施

工計畫書及施工改善方法，被告曲解約定內容、無限上

綱認定原告對整個主體工程、假設工程均負有現場「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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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之責，顯然違反契約之文義解釋。

　　⒋系爭監造契約不應作為原處分之裁罰依據：

　　　⑴依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書之記載，被告原先並未以系爭監

造契約之內容作為以原處分裁罰原告之依據，乃遲至本

件行政訴訟進行中始補充以系爭監造契約之內容作為原

處分之法源依據，顯已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嚴重侵

害原告之防禦權。

　　　⑵系爭監造契約僅涉及原告與興富發公司間之私人權利義

務關係，被告自不得據此而作成原處分。何況原告並未

違約，系爭監造契約中亦未課予原告就建築物本體所應

執行技術層面安全措施亦須負完全的監督責任，履約標

的亦不包含塔式起重機，被告遽認原告有監督營造業於

系爭拆除工程時所採行工作方法、施工安全之義務，顯

屬違誤。

　　⒌被告依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裁罰原告，與法

不合：

　　　⑴原告並非系爭建案之承造人，亦非承造人之下包商，更

非操作系爭拆除工程之人，從而並無任何妨礙行車系統

設備正常運作之行為，被告遽認原告有大捷法第50條之

1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違章，顯有違誤。

　　　⑵系爭建案已領有合法建造執照，施工計畫書亦由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署審查通過並發給主塔/副塔塔吊合格

證，而臺中市政府為執行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辦

法而訂定之「臺中市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禁建限建範圍

列管案件及審核基準」中，尚無關於吊掛機具設備之規

範，從而系爭建案之工程行為並無違反大捷法第45條之

2規定之情形。何況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下稱運安

會)出具之調查報告中，有關「施工計畫」之記載均與

原告之主張相符，且所提及「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

現」、「其他調查發現」及「改善計畫」，均與身為監

造人之原告無關，益徵原告並無任何違反行政法上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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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義務。

　　⒍聲明：⑴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⑵訴訟費用由被告負

擔。

　㈡被告答辯：

　　⒈原告就系爭拆除工程有監造之義務：

　　　⑴依建築師法第18、19條，建築法第63、89條之規定，及

新北市政府就其他個案所為訴願決定之意旨，建築師有

監督工程依建築執照核准圖說施工之義務。施工說明書

既為法定圖說之一，則施工說明書內容有關「營造安全

衛生標準」自亦為建築師所應監造之項目，倘未盡維護

建築物施工場所安全之監督責任，即違反建築法第63條

規定。

　　　⑵依系爭監造契約，原告受委託之業務範圍包含監督承造

人依設計施工圖與規範施工、執行品質檢驗、提供興富

發公司基礎施工方法及安全措施等必要協助、施工改善

方法，從而原告對系爭建案之施工方法及施工安全有提

供意見之權責，原告辯稱對於系爭拆除工程無監督之

責，與事實不符。且按內政部113年3月21日內授國建管

字第1130802670號函、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5年9月

28日工程管字第09500376750號函旨，監造人就施工廠

商之品質計畫、施工作業等安全衛生事項，均須查證施

工品質及安全，假設工程亦為其應監造之範圍，故原告

辯稱系爭拆除工程非其應監造之項目，並非可採。

　　　⑶又內政部0299號訴願決定係因原處分機關未詳查監造人

受委託之監造範圍為何，始撤銷行政處分，原告據此主

張查核施工計畫書、督察按圖施工等非屬監造人之義

務，顯有誤解。

　　⒉被告依行為時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裁罰原

告，並無違誤：

　　　⑴依本院112年度簡字第91號判決意旨，大捷法第50條之1

係以「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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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要件，解釋上任何人之作為或具有防免義務之人的不

作為均應為裁罰對象。

　　　⑵依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1、2、3款及第4條第8款

約定，原告對假設工程之施工方法及施工安全，有提供

意見之權責，俾避免施工不良及工地災害發生，此為原

告與興富發公司間約定之工作範圍，而屬原告依建築師

法第18、l9條規定應負擔之責任。系爭建案就塔式起重

機及其吊臂應如何確保使用安全，並無相關資料。依運

安會之調查報告，系爭拆除工程於施作時並未以撐柱或

發所使之穩固、安全，原告對此未為任何監督、管理作

為，且亦未針對操作人員提供任何意見，最終導致系爭

事故發生，足證原告並未善盡監督義務，督導承造人應

採行適當之安全措施、督促作業人員應採取避免損及公

共設施之行為，已怠於履行建築法令所課予之行政法上

監造、督導義務，被告予以裁罰，並無違誤。

三、本件相關法規：

　㈠大捷法：

　　⒈第45條之2第1、3、4項：「(第1項)限建範圍公告後，於

限建範圍內為建築物之建造、工程設施之構築、廣告物之

設置、障礙物之堆置、土地開挖行為或其他有妨礙大眾捷

運系統設施或行車安全之虞之工程行為，申請建築執照或

許可時，應檢附該管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由

該管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審核；該管主管機關於核准或

許可時並得為附款。…(第3項)第1項之行為，於施工中有

致大眾捷運系統之設施或行車產生危險之虞者，主管機關

得通知承造人、起造人或監造人停工。必要時，得商請轄

區內之警察或建管單位協助，並通知該管主管機關令其限

期改善、修改或拆除。(第4項)前項行為損害大眾捷運系

統之設施或行車安全者，承造人、起造人及監造人應負連

帶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責任。」

　　⒉行為時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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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二、任意操控站、車

設備或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

　　⒊第52條：「(第1項)本法所定之罰鍰，由地方主管機關處

罰。(第2項)第50條第1項或第50條之1規定之處罰，地方

主管機關得委託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為之。」

　㈡行為時裁罰基準：

　　⒈第2點：「本府處理違反大眾捷運法第50條第1項及第50條

之1第1項事件裁罰基準如附表。」

　　⒉附表編號16：

　㈢建築師法：

　　⒈第18條：「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監造時，應遵守左列

各款之規定：一、監督營造業依照前條設計之圖說施工。

二、遵守建築法令所規定監造人應辦事項。三、查核建築

材料之規格及品質。四、其他約定之監造事項。」

　　⒉第19條：「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之設計，應負該工程

設計之責任；其受委託監造者，應負監督該工程施工之責

任，但有關建築物結構與設備等專業工程部分，除5層以

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外，應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法登

記開業之專業技師負責辦理，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當地

無專業技師者，不在此限。」

　㈣建築法：

編

號

違規事件 法 條 依 據

(大眾捷運

法)

法定罰鍰額度

或 其 他 處 罰

(新臺幣：元)

裁罰額度 違規態樣

十

六

任意操控站、

車設備或妨礙

行車、電力或

安全系統設備

正常運作。

第50條之1

第1項第2款

1萬元以上5萬

元以下

處5萬元罰鍰 其行為造成列車

延誤10分鐘以上

或致設備損害，

且立即影響行車

安全或公共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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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第13條第1項：「本法所稱建築物設計人及監造人為建築

師，以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為限。但有關建築物結構及

設備等專業工程部分，除5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外，應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師負

責辦理，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

　　⒉第26條2項：「建築物起造人、或設計人、或監造人、或

承造人，如有侵害他人財產，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

應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⒊第63條：「建築物施工場所，應有維護安全、防範危險及

預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措施。」

　　⒋第65條：「凡在建築工地使用機械施工者，應遵守左列規

定：一、不得作其使用目的以外之用途，並不得超過其性

能範圍。二、應備有掣動裝置及操作上所必要之信號裝

置。三、自身不能穩定者，應扶以撐柱或拉索。」

　㈤行政罰法第10條第1項：「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事實之發

生，依法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

發生事實者同。」

四、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後述爭點外，為兩造所不爭

執，並有原處分、訴願決定、送達證書、系爭監造契約、運

安會113年6月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等件在卷可稽，堪認屬

實。本件爭點為：⒈被告主張原告違反建築師法18條第2款

及第4款之規範義務，有無理由？⒉被告主張原告違反建築

師法19條本文監督工程施工之責任，有無理由？⒊被告主張

原告違反建築法第63條之規定，有無理由？⒋大捷法第50條

之1第1項第2款是否以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為必要？被告主

張原告因上開法規義務之違反致妨礙捷運系統設備正常運

作，是否有據？

　㈡建築師法第18條第2款規定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監造

時，應遵守建築法令所規定監造人應辦事項，而該「應遵守

之建築法令」，依被告主張，係認原告有建築師法第19條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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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第63條規範義務之違反，本院認其主張為無理由：

　　⒈按建築法第63條規定：「建築物施工場所，應有維護安

全、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措施。」乃涉及建

築物施工設計及工程進行之必要安全防範，是負責設計及

監造之建築師、擔負施工責任之營造業廠商，乃至建築物

之起造人，均應依其在建築過程中的不同角色，各自承擔

該法規上之義務與責任。此項義務規範，如於建築物施工

場所，未依建築設計及施工計畫備置適當之安全防範設備

或安全維護措施者，其不待危險發生，即屬義務之違反，

應各按其法規之角色功能及具體個案情形，依同法第89條

規定論罰；至如已依建築設計及施工計畫備置安全防範設

備及安全維護措施，而仍發生具體危害時，則應進一步探

究其事發原因，並依其因果關係論究各該角色之責任歸

屬，並非一有危害事故發生，即遽認其有本條規範義務之

違反，而均應受罰。

　  ⒉經查，系爭事故之發生原因，113年6月運安會所出具之調

查報告載稱：「壹、調查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

現：1.作業人員進行塔式起重機桁架拆除作業時，在移除

桁架根部與旋轉盤耳板間一側之插銷後，以棘輪扳手置於

插銷孔暫時固定，作業人員再將另一側插銷退出插銷孔

後，因棘輪扳手之手柄尺寸比插銷孔徑小，桁架根部即略

為上浮未能與耳板保持平行而無法順利鬆脫，遂以旋轉拆

除機方式調整塔式起重機桁架之角度。2.作業人員於操作

拆除機旋轉過程中，可能以斜拉方式吊升塔式起重機桁

架，且拆除機捲揚鋼索與塔式起重機桁架吊點產生之斜拉

角度超過極限斜拉角，導致拆除機桁架多處桿件承受到足

以彎折或挫曲之壓力，並由第1節與第2節連接處發生初始

塑性變形，其餘各節桿件接著彎曲變形，最終於第4節桿

件發生挫曲斷裂」等語（見本院卷第117頁），此未據兩

造爭執。準此，系爭事故乃肇因於系爭拆除工程施工過程

中現場工作人員之操作方法不當所造成，並非系爭建案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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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場所，未依建築設計及施工計畫備置適當之安全防範設

備或安全維護措施所致。是應進一步釐清，原告作為監造

建築師，對於系爭拆除工程操作方法之不當導致發生系爭

事故，有無應監督而未監督之過失？

　  ⒊查系爭拆除工程為系爭建案完成後之塔吊拆除作業工程，

其性質屬建築實務上之假設工程。所謂假設工程，即建築

或土木工程施工期間，為配合主體工程順利進行所設置之

各種臨時性設施與安全措施，工程完成後會拆除。其主要

目的係輔助施工，並確保施工人員安全，例如施工圍籬、

工務所組合屋、鷹架、施工電梯及臨時水電等，塔吊拆除

作業亦包含在內。依建築師法第18條第1款規定，建築師

受委託辦理建築物監造時，有監督營造業依照前條設計之

圖說施工之義務。同法第19條本文規定：「建築師…受委

託監造者，應負監督該工程施工之責任。」而同法第17條

係規定：「建築師受委託設計之圖樣、說明書及其他書

件，應合於建築法及基於建築法所發布之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管理規則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其設計內容，應能

使營造業及其他設備廠商，得以正確估價，按照施工。」

再依建築法第32條第8款規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應包括

施工說明書，該施工說明書內容，則包括施工場所之營造

安全衛生標準。由上開規定可知，監造建築師對於假設工

程有無依相關施工圖說施工，係有監造之責。

　  ⒋系爭拆除工程乃系爭建案完工後之塔吊拆除作業，乃無關

系爭建案主體結構工程（如鋼構、基礎、擋土等）和設備

工程（如電力、避雷、電話等）之假設工程。依營造業法

第3條第9款：「九、專任工程人員：係指受聘於營造業之

技師或建築師，擔任其所承攬工程之施工技術指導及施工

安全之人員。其為技師者，應稱主任技師；其為建築師

者，應稱主任建築師。」及第26條：「營造業承攬工程，

應依照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製作工地現場施工製造圖及施工

計畫書，負責施工。」之規定，營造業承攬工程，負責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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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該施工計畫書自應包括假設工程在內，則有關假設工

程之施工指導技術及施工品質控制，其直接負責監督之法

定義務人應為營造業者及主任技師或主任建築師。至於受

委託監造之建築師雖有監造責任，但此之「監造」責任內

涵，尚不能與營造業法關於工程施工技術與施工品質應為

監督之「監工」性質等同看待。前者，依建築師法第17、

18條、第19條之規定，主要職責在於監督營造業者必須依

相關建築法令按核准之設計及施工圖說施工，並確認施工

成果與相關圖說書件之內容相符，重點在於「查核」與

「監督」，並非對於施工過程之確認，此參照內政部113

年3月21日內授國建管字第1130802670號函說明二，亦有

相類之解釋（見本院卷第445頁）。後者，如上所述，乃

營造業者就工程施工現場對於施工人員是否依相關法令及

設計圖說施作，並符合相關施工技術規範所要求之施工技

術及施工品質之直接監督義務，所負責者為實際執行施

工，包括指導施工方法、檢查施工安全，以及督導施工人

員依圖施工，可知二者之責任義務內涵並非完全一致。準

此而論，本件系爭事故乃系爭拆除工程施工人員操作不當

所導致，原告就現場人員之實際操作方法及其過程，並無

掌握可能，且被告亦陳明，本件並無系爭拆除工程之設計

圖說或施工計畫等書件，是自不能遽認原告有未盡維護建

築物施工場所安全之監督責任，被告此部分主張，並非有

據。

　㈢被告另主張，依建築師法第18條第4款規定，監造建築師就

受委託監造之約定事項，有遵守義務。而依原告與興富發公

司簽訂之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4條第8項約定，原告

對假設工程之施工方法及施工安全，有提供意見之權責，然

原告就系爭建案之塔式起重機如何確保其使用安全，並無相

關資料，原告未善盡其監督、管理義務，未對操作人員提供

任何意見，怠於履行其監造職務，故應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負

過失之責，亦屬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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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行政處分原未記明理由或理由不完全，行政機關得於訴

願程序終結前補記理由，使欠缺理由之瑕疵消失，行政程

序法第114條第1項第2款及第2項有明文規定。本件原處分

作成時，雖未表明原告有系爭監造契約約定條款之義務違

反，然於訴願程序中，就此部分業已補充論列，訴願決定

就此亦於理由中引為論據（見本院卷第37頁訴願決定書理

由欄三㈢之記載），是被告援引系爭監造契約作為本件裁

罰之理由，於正當法律程序無違，先予敘明。

　　⒉經查，系爭事故發生原因係現場操作塔吊人員施工方法不

當所導致，有如前述，而原告係監造建築師，並非負責系

爭建案工程施工之承造廠商及現場操作人員，則其對於系

爭拆除工程「應為如何之監督措施及具體建議」始能避免

系爭事故之發生，未見被告有何說明，似僅以因系爭事故

業已發生，必有監督疏失為其論責理據，尚欠缺原告違反

監造義務之具體事證，已難憑採。且依運安會調查報告，

其認為「塔式起重機之主要操作規範，如不得以伸臂搖撼

或拖拉物件等不當方式操作等，於『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

則』中已有明定，但桁架拆除作業之細部操作程序，如固

定插銷拆卸後之暫時固定方式及桁架鬆脫方式等，原廠作

業手冊未有說明，國內亦無相關規範或指引手冊可供依

循，容易造成施工廠商依經驗操作肇致事故」等語（見本

院卷第248頁），可見系爭塔式起重機就其操作使用，固

有規則可循，但關於拆除作業之細部操作程序部分，並無

具體明確可資依循之規範，係由營造廠商及現場人員依其

經驗操作拆除，則此項導致系爭事故發生之成因，對於監

造建築師而言，究應為如何具體之建議或提供何種施工方

法之意見，始能避免系爭事故之發生，亦顯然有疑。

　　⒊再就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約定：「工程監造及督導施

工：1.遵守建築法令所規定監造人應辦事項。2.監督承造

人根據設計施工圖與規範施工，並執行工程品質之檢驗。

3.解釋設計及施工圖之疑問，提供有關施工之建議及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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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之內容（見本院卷第476頁），該第1款及第2款

與建築師法第18條第1、2款及同法第19條本文之規定內容

大致相同，此部分規範內涵業已論述如前，並非新增建築

法令以外原告之契約監造義務。至第3款約定內容，乃就

起造人一方對於建築設計及施工圖有疑問諮詢時，賦與原

告應為必要說明及提供施工建議之契約義務。然就本件系

爭拆除工程而言，既為現場操作人員施工方法不當致發生

系爭事故，並非起造人就系爭拆除工程先有何施工方法之

疑問諮詢，且因原告未提供必要意見而導致系爭事故發

生，依上說明，自亦難認原告有違反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

第8項第3款所要求之契約監督義務。又依系爭監造契約第

4條第8項：「乙方（即原告）為協助甲方（即興富發公

司）控制整體成本，必要時得提供施工方法改善、材料變

更、及其他降低成本之建議。」之約定文字內容，顯係起

造人基於節省成本、減少開支之目的考量，就施工方法、

材料使用等事項請原告提供必要建議之約定，核僅具有建

議性質，主動權並在原告一方，此並非原告之契約義務約

定，無所謂「應負之權責」，甚為明確。是被告主張原告

依本條項約定，有提供施工方法之「權責」，並因原告未

就系爭拆除工程提供改善建議云云，違反本條款約定，故

違反建築師法第18條第4款之義務規範云云，自無可採。

　　㈣被告依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作成原處分，並

非有據：

　　　⒈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係86年5月28日增訂，依其

立法理由說明，係為「避免各項捷運設備之不當操作，

保障旅客安全」，則「任意操控站、車設備或妨礙行

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之條文內容，似兼

有「任意操控站、車設備」及「任意妨礙行車、電力或

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二種行為態樣，主觀上以具有

任意性即故意為必要。惟就大眾捷運系統具有加強都市

運輸效能，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公共福利之重要功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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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大捷法第1條參照），行為人「任意操控站、車設

備」者，固具有高度可責性；如因其行為不當，致有

「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者，對於

大眾運輸之安全及公共福利亦有相當危害，是應認此一

行為態樣不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故意為必要，過失行為

亦包括在內。且此項行為，依行政罰法第10條第1項

「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事實之發生，依法有防止之義

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事實者

同。」之規定，尚不以積極行為為限，如以消極不作為

之方式，達到發生與積極行為相同之結果者，亦應受

罰。

　　　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以「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

正常運作」為處罰依據，應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故意為

必要等語，固非可採。然被告據以裁罰，所主張原告違

反之法規義務，包括建築師法第18條第2、4款、第19條

本文，及建築法第63條等規定，俱不能認為原告「有防

止之義務，且能防止而不防止」即應作為而不作為義務

之違反，本院業已論述如上，是被告據以裁罰，應認無

理由。

五、結論：

　㈠綜上所述，被告依行為時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

作成原處分，尚有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即有不合，原

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事證，經核於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㈢第一審訴訟費用2000元，應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法　 官　李嘉益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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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3,00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

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

正而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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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簡字第39號


原      告  留銘男  


訴訟代理人  林錦隆律師
複 代理 人  許榮進律師
被      告  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顏邦傑  
訴訟代理人  金玉瑩律師
            葉建廷律師
            蔡宜靜律師
複 代理 人  廖友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大眾捷運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0月25日裁處書(編號：000605號)、臺中市政府113年1月31日府授法訴字第1120348877號訴願決定(案號：0000000)，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訴訟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㈠原告為訴外人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富發公司)所起造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上「文心愛悅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之監造人。訴外人齊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齊裕公司)為系爭建案之承造人，並將其中塔式起重吊臂工程發包由訴外人宇球國際興業有限公司(下稱宇球公司)承攬辦理。
　㈡宇球公司於民國112年5月10日12時27分許在系爭建案現場進行拆除塔式起重工程(下稱系爭拆除工程)時，塔式吊車前桁架掉落至臺中市捷運豐樂公園站下行軌道間，致該捷運站之隔音牆、結構體、軌道設施毀損。當時適有捷運列車發車前行，撞擊侵入軌道之桁架，造成列車車阻03/04車體嚴重損壞，因而延誤12小時又8分(下稱系爭事故)。被告認原告有行為時大眾捷運法(下稱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違章，依行為時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大眾捷運法第50條及第50條之1事件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附表編號16所示裁罰基準，以112年10月25日裁處書(編號：000605號)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5萬元(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臺中市政府以113年1月31日府授法訴字第1120348877號訴願決定(案號：0000000，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本訴。
二、訴訟要旨：
　㈠原告主張：
　　⒈系爭拆除工程非原告之監造範圍，原告就系爭事故並無故意或過失：
　　　⑴現行營造施工品質管理制度上，建築師係受業主委任監督確認營造廠按圖施工、履行業主委任關係之法定監造，並負建築法第60條所定未按圖施工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而負責承攬工程之施作責任及應製作現場施工製造圖、施工計畫書者，則為營造廠。司法實務見解亦認建築師之監造責任範圍，並不及於建築施工執行技術層面所生之安全維護事項，故原告僅有確認營造廠有無按圖施工之監工權責。
　　　⑵依營造業法第3條第9款、第35條規定，負責指導施工技術與施工品質控制，及督導工人按圖施工之監工人員，為專任工程人員(主任建築師或主任技師)。本件塔式起重機非建物之結構本體，而屬營造業為協助建築之假設工程，該起重機之組裝、固定、拆除計畫，及應為之安全措施，均係營造業依法出具之「施工計劃書」內所須規劃，並應經過主任建築師查核認可、簽證。於此足證系爭拆除工程，應係由營造業、主任建築師負責監督，與之有關的施工技術指導及施工安全管理均應屬營造業「主任建築師」、「工地主任」之負責範圍。
　　　⑶依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有關申請建造執照應具備之申請書及文件規定可知，系爭拆除工程之施工方法、施工說明書並非原告依建築師法第17、18條規定所應設計之圖樣、說明書或其他書件，原告就系爭拆除工程之施工方法及施工安全並無監督義務，亦無因違反監督義務而應就系爭事故負過失責任之可能。又原告和宇球公司間並無任何契約關係，原告亦不曾授予該公司代理權，足證宇球公司並非原告之代理人或使用人，故宇球公司就系爭事故之發生縱有主觀上之故意或過失，本件仍無從以類推適用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之方式，將宇球公司之故意、過失推定為原告之故意或過失，依司法院釋字第275號解釋意旨，被告不得對原告裁罰。
　　⒉被告認原告應依建築法第26條第2項、建築師法第19條規定，就系爭事故負連帶責任，應有違誤：
　　　建築師法第19條係規定，當建築師為一般5層樓以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唯一設計人與監造人時，應就受委託辦理部分，分別負擔工程設計與監督施作之責。其他建築物之承辦建築師則須將「建築物結構」、「建築物設備」之專業工程部分交由專業技師(例如：土木/結構/電器/消防設備技師)負責。本件系爭拆除工程係涉及施工方法與設施安全責任，而非建築物之結構或設備，依建築師法第18條規定，身為監造人之原告尚無監督之責任。且依內政部台內法字第1130000299號訴願決定(下稱內政部0299號訴願決定)意旨、營造業法第35條規定，負責查核施工計畫書、督察按圖施工業務者，應為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而非監造人。據此，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違反任何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從而原告對於系爭事故應無須依建築師法第19條、建築法第26條第2項規定，與承造商負連帶負責。
　　⒊原告並無違反與起造人間建築師工程設計監造委託契約(下稱系爭監造契約)之情事：
　　　⑴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2款約定：「監督承造人根據設計施工圖說與規範施工，並執行工程品質之檢驗」與建築師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相同，是就原告所應為監督方法之解釋，自當為相同之解釋，而應僅針對主體建物施工前及在各施工進度完成後之檢驗為主。由於塔式起重機係營造業為協助建築之假設工程，故有關施工技術指導及施工安全之維護，均非原告所應負責監督範圍。
　　　⑵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3款、第4條第6項所指「解釋設計及施工圖疑問及安全措施提供必要之諮詢」，係依建築師法第17、18條第1款規定，僅及於原告所製作之建造執照核准設計圖樣及說明，而不包含起造人依營造業法委由專任工程人員所繪製之「現場施工製造圖」、「施工計畫書」。塔式起重機僅係臨時性之假設工程，不在建造執照核准計畫圖樣及說明書內容之範疇內，如有任何疑問，並非原告所能解釋，且本件營造業及其專任工程人員於施工過程中亦未曾就系爭拆除工程之施工提出任何釋疑需求，原告於事實上亦無提供建議之必要。何況原告所為諮詢與建議均係顧問性質，自不應以此即擴大解釋認為原告就系爭拆除工程有實質到場督導、監督、監工之義務。
　　　⑶依系爭監造契約第4條第8項約定「乙方為協助甲方控制整體成本，必要時得提供施工方法之改善、材料變更」之文義，原告僅就自己所製「設計圖說及施工圖」提供施工方法之改善及材料變更，並不及於塔式起重機之施工計畫書及施工改善方法，被告曲解約定內容、無限上綱認定原告對整個主體工程、假設工程均負有現場「監工」之責，顯然違反契約之文義解釋。
　　⒋系爭監造契約不應作為原處分之裁罰依據：
　　　⑴依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書之記載，被告原先並未以系爭監造契約之內容作為以原處分裁罰原告之依據，乃遲至本件行政訴訟進行中始補充以系爭監造契約之內容作為原處分之法源依據，顯已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嚴重侵害原告之防禦權。
　　　⑵系爭監造契約僅涉及原告與興富發公司間之私人權利義務關係，被告自不得據此而作成原處分。何況原告並未違約，系爭監造契約中亦未課予原告就建築物本體所應執行技術層面安全措施亦須負完全的監督責任，履約標的亦不包含塔式起重機，被告遽認原告有監督營造業於系爭拆除工程時所採行工作方法、施工安全之義務，顯屬違誤。
　　⒌被告依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裁罰原告，與法不合：
　　　⑴原告並非系爭建案之承造人，亦非承造人之下包商，更非操作系爭拆除工程之人，從而並無任何妨礙行車系統設備正常運作之行為，被告遽認原告有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違章，顯有違誤。
　　　⑵系爭建案已領有合法建造執照，施工計畫書亦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審查通過並發給主塔/副塔塔吊合格證，而臺中市政府為執行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辦法而訂定之「臺中市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禁建限建範圍列管案件及審核基準」中，尚無關於吊掛機具設備之規範，從而系爭建案之工程行為並無違反大捷法第45條之2規定之情形。何況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下稱運安會)出具之調查報告中，有關「施工計畫」之記載均與原告之主張相符，且所提及「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其他調查發現」及「改善計畫」，均與身為監造人之原告無關，益徵原告並無任何違反行政法上之作為義務。
　　⒍聲明：⑴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⑵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答辯：
　　⒈原告就系爭拆除工程有監造之義務：
　　　⑴依建築師法第18、19條，建築法第63、89條之規定，及新北市政府就其他個案所為訴願決定之意旨，建築師有監督工程依建築執照核准圖說施工之義務。施工說明書既為法定圖說之一，則施工說明書內容有關「營造安全衛生標準」自亦為建築師所應監造之項目，倘未盡維護建築物施工場所安全之監督責任，即違反建築法第63條規定。
　　　⑵依系爭監造契約，原告受委託之業務範圍包含監督承造人依設計施工圖與規範施工、執行品質檢驗、提供興富發公司基礎施工方法及安全措施等必要協助、施工改善方法，從而原告對系爭建案之施工方法及施工安全有提供意見之權責，原告辯稱對於系爭拆除工程無監督之責，與事實不符。且按內政部113年3月21日內授國建管字第1130802670號函、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5年9月28日工程管字第09500376750號函旨，監造人就施工廠商之品質計畫、施工作業等安全衛生事項，均須查證施工品質及安全，假設工程亦為其應監造之範圍，故原告辯稱系爭拆除工程非其應監造之項目，並非可採。
　　　⑶又內政部0299號訴願決定係因原處分機關未詳查監造人受委託之監造範圍為何，始撤銷行政處分，原告據此主張查核施工計畫書、督察按圖施工等非屬監造人之義務，顯有誤解。
　　⒉被告依行為時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裁罰原告，並無違誤：
　　　⑴依本院112年度簡字第91號判決意旨，大捷法第50條之1係以「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為構成要件，解釋上任何人之作為或具有防免義務之人的不作為均應為裁罰對象。
　　　⑵依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1、2、3款及第4條第8款約定，原告對假設工程之施工方法及施工安全，有提供意見之權責，俾避免施工不良及工地災害發生，此為原告與興富發公司間約定之工作範圍，而屬原告依建築師法第18、l9條規定應負擔之責任。系爭建案就塔式起重機及其吊臂應如何確保使用安全，並無相關資料。依運安會之調查報告，系爭拆除工程於施作時並未以撐柱或發所使之穩固、安全，原告對此未為任何監督、管理作為，且亦未針對操作人員提供任何意見，最終導致系爭事故發生，足證原告並未善盡監督義務，督導承造人應採行適當之安全措施、督促作業人員應採取避免損及公共設施之行為，已怠於履行建築法令所課予之行政法上監造、督導義務，被告予以裁罰，並無違誤。
三、本件相關法規：
　㈠大捷法：
　　⒈第45條之2第1、3、4項：「(第1項)限建範圍公告後，於限建範圍內為建築物之建造、工程設施之構築、廣告物之設置、障礙物之堆置、土地開挖行為或其他有妨礙大眾捷運系統設施或行車安全之虞之工程行為，申請建築執照或許可時，應檢附該管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由該管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審核；該管主管機關於核准或許可時並得為附款。…(第3項)第1項之行為，於施工中有致大眾捷運系統之設施或行車產生危險之虞者，主管機關得通知承造人、起造人或監造人停工。必要時，得商請轄區內之警察或建管單位協助，並通知該管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善、修改或拆除。(第4項)前項行為損害大眾捷運系統之設施或行車安全者，承造人、起造人及監造人應負連帶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責任。」
　　⒉行為時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二、任意操控站、車設備或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
　　⒊第52條：「(第1項)本法所定之罰鍰，由地方主管機關處罰。(第2項)第50條第1項或第50條之1規定之處罰，地方主管機關得委託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為之。」
　㈡行為時裁罰基準：
　　⒈第2點：「本府處理違反大眾捷運法第50條第1項及第50條之1第1項事件裁罰基準如附表。」
　　⒉附表編號16：
		編號

		違規事件

		法條依據
(大眾捷運法)

		法定罰鍰額度或其他處罰(新臺幣：元)

		裁罰額度

		違規態樣



		十六

		任意操控站、車設備或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

		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

		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

		處5萬元罰鍰

		其行為造成列車延誤10分鐘以上或致設備損害，且立即影響行車安全或公共安全。







　㈢建築師法：
　　⒈第18條：「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監造時，應遵守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監督營造業依照前條設計之圖說施工。二、遵守建築法令所規定監造人應辦事項。三、查核建築材料之規格及品質。四、其他約定之監造事項。」
　　⒉第19條：「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之設計，應負該工程設計之責任；其受委託監造者，應負監督該工程施工之責任，但有關建築物結構與設備等專業工程部分，除5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外，應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技師負責辦理，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當地無專業技師者，不在此限。」
　㈣建築法：
　　⒈第13條第1項：「本法所稱建築物設計人及監造人為建築師，以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為限。但有關建築物結構及設備等專業工程部分，除5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外，應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師負責辦理，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
　　⒉第26條2項：「建築物起造人、或設計人、或監造人、或承造人，如有侵害他人財產，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應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⒊第63條：「建築物施工場所，應有維護安全、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措施。」
　　⒋第65條：「凡在建築工地使用機械施工者，應遵守左列規定：一、不得作其使用目的以外之用途，並不得超過其性能範圍。二、應備有掣動裝置及操作上所必要之信號裝置。三、自身不能穩定者，應扶以撐柱或拉索。」
　㈤行政罰法第10條第1項：「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事實之發生，依法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事實者同。」
四、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後述爭點外，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訴願決定、送達證書、系爭監造契約、運安會113年6月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等件在卷可稽，堪認屬實。本件爭點為：⒈被告主張原告違反建築師法18條第2款及第4款之規範義務，有無理由？⒉被告主張原告違反建築師法19條本文監督工程施工之責任，有無理由？⒊被告主張原告違反建築法第63條之規定，有無理由？⒋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是否以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為必要？被告主張原告因上開法規義務之違反致妨礙捷運系統設備正常運作，是否有據？
　㈡建築師法第18條第2款規定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監造時，應遵守建築法令所規定監造人應辦事項，而該「應遵守之建築法令」，依被告主張，係認原告有建築師法第19條及建築法第63條規範義務之違反，本院認其主張為無理由：
　　⒈按建築法第63條規定：「建築物施工場所，應有維護安全、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措施。」乃涉及建築物施工設計及工程進行之必要安全防範，是負責設計及監造之建築師、擔負施工責任之營造業廠商，乃至建築物之起造人，均應依其在建築過程中的不同角色，各自承擔該法規上之義務與責任。此項義務規範，如於建築物施工場所，未依建築設計及施工計畫備置適當之安全防範設備或安全維護措施者，其不待危險發生，即屬義務之違反，應各按其法規之角色功能及具體個案情形，依同法第89條規定論罰；至如已依建築設計及施工計畫備置安全防範設備及安全維護措施，而仍發生具體危害時，則應進一步探究其事發原因，並依其因果關係論究各該角色之責任歸屬，並非一有危害事故發生，即遽認其有本條規範義務之違反，而均應受罰。
　  ⒉經查，系爭事故之發生原因，113年6月運安會所出具之調查報告載稱：「壹、調查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1.作業人員進行塔式起重機桁架拆除作業時，在移除桁架根部與旋轉盤耳板間一側之插銷後，以棘輪扳手置於插銷孔暫時固定，作業人員再將另一側插銷退出插銷孔後，因棘輪扳手之手柄尺寸比插銷孔徑小，桁架根部即略為上浮未能與耳板保持平行而無法順利鬆脫，遂以旋轉拆除機方式調整塔式起重機桁架之角度。2.作業人員於操作拆除機旋轉過程中，可能以斜拉方式吊升塔式起重機桁架，且拆除機捲揚鋼索與塔式起重機桁架吊點產生之斜拉角度超過極限斜拉角，導致拆除機桁架多處桿件承受到足以彎折或挫曲之壓力，並由第1節與第2節連接處發生初始塑性變形，其餘各節桿件接著彎曲變形，最終於第4節桿件發生挫曲斷裂」等語（見本院卷第117頁），此未據兩造爭執。準此，系爭事故乃肇因於系爭拆除工程施工過程中現場工作人員之操作方法不當所造成，並非系爭建案施工場所，未依建築設計及施工計畫備置適當之安全防範設備或安全維護措施所致。是應進一步釐清，原告作為監造建築師，對於系爭拆除工程操作方法之不當導致發生系爭事故，有無應監督而未監督之過失？
　  ⒊查系爭拆除工程為系爭建案完成後之塔吊拆除作業工程，其性質屬建築實務上之假設工程。所謂假設工程，即建築或土木工程施工期間，為配合主體工程順利進行所設置之各種臨時性設施與安全措施，工程完成後會拆除。其主要目的係輔助施工，並確保施工人員安全，例如施工圍籬、工務所組合屋、鷹架、施工電梯及臨時水電等，塔吊拆除作業亦包含在內。依建築師法第18條第1款規定，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監造時，有監督營造業依照前條設計之圖說施工之義務。同法第19條本文規定：「建築師…受委託監造者，應負監督該工程施工之責任。」而同法第17條係規定：「建築師受委託設計之圖樣、說明書及其他書件，應合於建築法及基於建築法所發布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管理規則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其設計內容，應能使營造業及其他設備廠商，得以正確估價，按照施工。」再依建築法第32條第8款規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應包括施工說明書，該施工說明書內容，則包括施工場所之營造安全衛生標準。由上開規定可知，監造建築師對於假設工程有無依相關施工圖說施工，係有監造之責。
　  ⒋系爭拆除工程乃系爭建案完工後之塔吊拆除作業，乃無關系爭建案主體結構工程（如鋼構、基礎、擋土等）和設備工程（如電力、避雷、電話等）之假設工程。依營造業法第3條第9款：「九、專任工程人員：係指受聘於營造業之技師或建築師，擔任其所承攬工程之施工技術指導及施工安全之人員。其為技師者，應稱主任技師；其為建築師者，應稱主任建築師。」及第26條：「營造業承攬工程，應依照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製作工地現場施工製造圖及施工計畫書，負責施工。」之規定，營造業承攬工程，負責施工，該施工計畫書自應包括假設工程在內，則有關假設工程之施工指導技術及施工品質控制，其直接負責監督之法定義務人應為營造業者及主任技師或主任建築師。至於受委託監造之建築師雖有監造責任，但此之「監造」責任內涵，尚不能與營造業法關於工程施工技術與施工品質應為監督之「監工」性質等同看待。前者，依建築師法第17、18條、第19條之規定，主要職責在於監督營造業者必須依相關建築法令按核准之設計及施工圖說施工，並確認施工成果與相關圖說書件之內容相符，重點在於「查核」與「監督」，並非對於施工過程之確認，此參照內政部113年3月21日內授國建管字第1130802670號函說明二，亦有相類之解釋（見本院卷第445頁）。後者，如上所述，乃營造業者就工程施工現場對於施工人員是否依相關法令及設計圖說施作，並符合相關施工技術規範所要求之施工技術及施工品質之直接監督義務，所負責者為實際執行施工，包括指導施工方法、檢查施工安全，以及督導施工人員依圖施工，可知二者之責任義務內涵並非完全一致。準此而論，本件系爭事故乃系爭拆除工程施工人員操作不當所導致，原告就現場人員之實際操作方法及其過程，並無掌握可能，且被告亦陳明，本件並無系爭拆除工程之設計圖說或施工計畫等書件，是自不能遽認原告有未盡維護建築物施工場所安全之監督責任，被告此部分主張，並非有據。
　㈢被告另主張，依建築師法第18條第4款規定，監造建築師就受委託監造之約定事項，有遵守義務。而依原告與興富發公司簽訂之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4條第8項約定，原告對假設工程之施工方法及施工安全，有提供意見之權責，然原告就系爭建案之塔式起重機如何確保其使用安全，並無相關資料，原告未善盡其監督、管理義務，未對操作人員提供任何意見，怠於履行其監造職務，故應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負過失之責，亦屬無理由：
　　⒈按行政處分原未記明理由或理由不完全，行政機關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補記理由，使欠缺理由之瑕疵消失，行政程序法第114條第1項第2款及第2項有明文規定。本件原處分作成時，雖未表明原告有系爭監造契約約定條款之義務違反，然於訴願程序中，就此部分業已補充論列，訴願決定就此亦於理由中引為論據（見本院卷第37頁訴願決定書理由欄三㈢之記載），是被告援引系爭監造契約作為本件裁罰之理由，於正當法律程序無違，先予敘明。
　　⒉經查，系爭事故發生原因係現場操作塔吊人員施工方法不當所導致，有如前述，而原告係監造建築師，並非負責系爭建案工程施工之承造廠商及現場操作人員，則其對於系爭拆除工程「應為如何之監督措施及具體建議」始能避免系爭事故之發生，未見被告有何說明，似僅以因系爭事故業已發生，必有監督疏失為其論責理據，尚欠缺原告違反監造義務之具體事證，已難憑採。且依運安會調查報告，其認為「塔式起重機之主要操作規範，如不得以伸臂搖撼或拖拉物件等不當方式操作等，於『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中已有明定，但桁架拆除作業之細部操作程序，如固定插銷拆卸後之暫時固定方式及桁架鬆脫方式等，原廠作業手冊未有說明，國內亦無相關規範或指引手冊可供依循，容易造成施工廠商依經驗操作肇致事故」等語（見本院卷第248頁），可見系爭塔式起重機就其操作使用，固有規則可循，但關於拆除作業之細部操作程序部分，並無具體明確可資依循之規範，係由營造廠商及現場人員依其經驗操作拆除，則此項導致系爭事故發生之成因，對於監造建築師而言，究應為如何具體之建議或提供何種施工方法之意見，始能避免系爭事故之發生，亦顯然有疑。
　　⒊再就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約定：「工程監造及督導施工：1.遵守建築法令所規定監造人應辦事項。2.監督承造人根據設計施工圖與規範施工，並執行工程品質之檢驗。3.解釋設計及施工圖之疑問，提供有關施工之建議及諮詢事項。」之內容（見本院卷第476頁），該第1款及第2款與建築師法第18條第1、2款及同法第19條本文之規定內容大致相同，此部分規範內涵業已論述如前，並非新增建築法令以外原告之契約監造義務。至第3款約定內容，乃就起造人一方對於建築設計及施工圖有疑問諮詢時，賦與原告應為必要說明及提供施工建議之契約義務。然就本件系爭拆除工程而言，既為現場操作人員施工方法不當致發生系爭事故，並非起造人就系爭拆除工程先有何施工方法之疑問諮詢，且因原告未提供必要意見而導致系爭事故發生，依上說明，自亦難認原告有違反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3款所要求之契約監督義務。又依系爭監造契約第4條第8項：「乙方（即原告）為協助甲方（即興富發公司）控制整體成本，必要時得提供施工方法改善、材料變更、及其他降低成本之建議。」之約定文字內容，顯係起造人基於節省成本、減少開支之目的考量，就施工方法、材料使用等事項請原告提供必要建議之約定，核僅具有建議性質，主動權並在原告一方，此並非原告之契約義務約定，無所謂「應負之權責」，甚為明確。是被告主張原告依本條項約定，有提供施工方法之「權責」，並因原告未就系爭拆除工程提供改善建議云云，違反本條款約定，故違反建築師法第18條第4款之義務規範云云，自無可採。
　　㈣被告依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作成原處分，並非有據：
　　　⒈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係86年5月28日增訂，依其立法理由說明，係為「避免各項捷運設備之不當操作，保障旅客安全」，則「任意操控站、車設備或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之條文內容，似兼有「任意操控站、車設備」及「任意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二種行為態樣，主觀上以具有任意性即故意為必要。惟就大眾捷運系統具有加強都市運輸效能，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公共福利之重要功能而論（大捷法第1條參照），行為人「任意操控站、車設備」者，固具有高度可責性；如因其行為不當，致有「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者，對於大眾運輸之安全及公共福利亦有相當危害，是應認此一行為態樣不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故意為必要，過失行為亦包括在內。且此項行為，依行政罰法第10條第1項「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事實之發生，依法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事實者同。」之規定，尚不以積極行為為限，如以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達到發生與積極行為相同之結果者，亦應受罰。
　　　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以「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為處罰依據，應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故意為必要等語，固非可採。然被告據以裁罰，所主張原告違反之法規義務，包括建築師法第18條第2、4款、第19條本文，及建築法第63條等規定，俱不能認為原告「有防止之義務，且能防止而不防止」即應作為而不作為義務之違反，本院業已論述如上，是被告據以裁罰，應認無理由。
五、結論：
　㈠綜上所述，被告依行為時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作成原處分，尚有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即有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事證，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㈢第一審訴訟費用2000元，應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法　 官　李嘉益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3,00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而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俐婷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簡字第39號



原      告  留銘男  



訴訟代理人  林錦隆律師

複 代理 人  許榮進律師

被      告  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顏邦傑  

訴訟代理人  金玉瑩律師

            葉建廷律師

            蔡宜靜律師

複 代理 人  廖友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大眾捷運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0月25

日裁處書(編號：000605號)、臺中市政府113年1月31日府授法訴

字第1120348877號訴願決定(案號：0000000)，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訴訟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㈠原告為訴外人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富發公司)所

    起造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上「文心愛

    悅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之監造人。訴外人齊裕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齊裕公司)為系爭建案之承造人，並將其中塔式

    起重吊臂工程發包由訴外人宇球國際興業有限公司(下稱宇

    球公司)承攬辦理。

　㈡宇球公司於民國112年5月10日12時27分許在系爭建案現場進

    行拆除塔式起重工程(下稱系爭拆除工程)時，塔式吊車前桁

    架掉落至臺中市捷運豐樂公園站下行軌道間，致該捷運站之

    隔音牆、結構體、軌道設施毀損。當時適有捷運列車發車前

    行，撞擊侵入軌道之桁架，造成列車車阻03/04車體嚴重損

    壞，因而延誤12小時又8分(下稱系爭事故)。被告認原告有

    行為時大眾捷運法(下稱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

    之違章，依行為時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大眾捷運法第50條及

    第50條之1事件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附表編號16所示裁

    罰基準，以112年10月25日裁處書(編號：000605號)處原告

    罰鍰新臺幣（下同）5萬元(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

    訴願，經臺中市政府以113年1月31日府授法訴字第11203488

    77號訴願決定(案號：0000000，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

    仍不服，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本訴。

二、訴訟要旨：

　㈠原告主張：

　　⒈系爭拆除工程非原告之監造範圍，原告就系爭事故並無故

      意或過失：

　　　⑴現行營造施工品質管理制度上，建築師係受業主委任監

        督確認營造廠按圖施工、履行業主委任關係之法定監造

        ，並負建築法第60條所定未按圖施工之連帶損害賠償責

        任。而負責承攬工程之施作責任及應製作現場施工製造

        圖、施工計畫書者，則為營造廠。司法實務見解亦認建

        築師之監造責任範圍，並不及於建築施工執行技術層面

        所生之安全維護事項，故原告僅有確認營造廠有無按圖

        施工之監工權責。

　　　⑵依營造業法第3條第9款、第35條規定，負責指導施工技

        術與施工品質控制，及督導工人按圖施工之監工人員，

        為專任工程人員(主任建築師或主任技師)。本件塔式起

        重機非建物之結構本體，而屬營造業為協助建築之假設

        工程，該起重機之組裝、固定、拆除計畫，及應為之安

        全措施，均係營造業依法出具之「施工計劃書」內所須

        規劃，並應經過主任建築師查核認可、簽證。於此足證

        系爭拆除工程，應係由營造業、主任建築師負責監督，

        與之有關的施工技術指導及施工安全管理均應屬營造業

        「主任建築師」、「工地主任」之負責範圍。

　　　⑶依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有關申請建造執照應具

        備之申請書及文件規定可知，系爭拆除工程之施工方法

        、施工說明書並非原告依建築師法第17、18條規定所應

        設計之圖樣、說明書或其他書件，原告就系爭拆除工程

        之施工方法及施工安全並無監督義務，亦無因違反監督

        義務而應就系爭事故負過失責任之可能。又原告和宇球

        公司間並無任何契約關係，原告亦不曾授予該公司代理

        權，足證宇球公司並非原告之代理人或使用人，故宇球

        公司就系爭事故之發生縱有主觀上之故意或過失，本件

        仍無從以類推適用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之方式，將

        宇球公司之故意、過失推定為原告之故意或過失，依司

        法院釋字第275號解釋意旨，被告不得對原告裁罰。

　　⒉被告認原告應依建築法第26條第2項、建築師法第19條規定

      ，就系爭事故負連帶責任，應有違誤：

　　　建築師法第19條係規定，當建築師為一般5層樓以下非供

      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唯一設計人與監造人時，應就受委託辦

      理部分，分別負擔工程設計與監督施作之責。其他建築物

      之承辦建築師則須將「建築物結構」、「建築物設備」之

      專業工程部分交由專業技師(例如：土木/結構/電器/消防

      設備技師)負責。本件系爭拆除工程係涉及施工方法與設

      施安全責任，而非建築物之結構或設備，依建築師法第18

      條規定，身為監造人之原告尚無監督之責任。且依內政部

      台內法字第1130000299號訴願決定(下稱內政部0299號訴

      願決定)意旨、營造業法第35條規定，負責查核施工計畫

      書、督察按圖施工業務者，應為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而

      非監造人。據此，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違反任何

      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從而原告對於系爭事故應無須依建

      築師法第19條、建築法第26條第2項規定，與承造商負連

      帶負責。

　　⒊原告並無違反與起造人間建築師工程設計監造委託契約(下

      稱系爭監造契約)之情事：

　　　⑴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2款約定：「監督承造人根據

        設計施工圖說與規範施工，並執行工程品質之檢驗」與

        建築師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相同，是就原告所應為監督

        方法之解釋，自當為相同之解釋，而應僅針對主體建物

        施工前及在各施工進度完成後之檢驗為主。由於塔式起

        重機係營造業為協助建築之假設工程，故有關施工技術

        指導及施工安全之維護，均非原告所應負責監督範圍。

　　　⑵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3款、第4條第6項所指「解釋

        設計及施工圖疑問及安全措施提供必要之諮詢」，係依

        建築師法第17、18條第1款規定，僅及於原告所製作之

        建造執照核准設計圖樣及說明，而不包含起造人依營造

        業法委由專任工程人員所繪製之「現場施工製造圖」、

        「施工計畫書」。塔式起重機僅係臨時性之假設工程，

        不在建造執照核准計畫圖樣及說明書內容之範疇內，如

        有任何疑問，並非原告所能解釋，且本件營造業及其專

        任工程人員於施工過程中亦未曾就系爭拆除工程之施工

        提出任何釋疑需求，原告於事實上亦無提供建議之必要

        。何況原告所為諮詢與建議均係顧問性質，自不應以此

        即擴大解釋認為原告就系爭拆除工程有實質到場督導、

        監督、監工之義務。

　　　⑶依系爭監造契約第4條第8項約定「乙方為協助甲方控制

        整體成本，必要時得提供施工方法之改善、材料變更」

        之文義，原告僅就自己所製「設計圖說及施工圖」提供

        施工方法之改善及材料變更，並不及於塔式起重機之施

        工計畫書及施工改善方法，被告曲解約定內容、無限上

        綱認定原告對整個主體工程、假設工程均負有現場「監

        工」之責，顯然違反契約之文義解釋。

　　⒋系爭監造契約不應作為原處分之裁罰依據：

　　　⑴依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書之記載，被告原先並未以系爭監

        造契約之內容作為以原處分裁罰原告之依據，乃遲至本

        件行政訴訟進行中始補充以系爭監造契約之內容作為原

        處分之法源依據，顯已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嚴重侵

        害原告之防禦權。

　　　⑵系爭監造契約僅涉及原告與興富發公司間之私人權利義

        務關係，被告自不得據此而作成原處分。何況原告並未

        違約，系爭監造契約中亦未課予原告就建築物本體所應

        執行技術層面安全措施亦須負完全的監督責任，履約標

        的亦不包含塔式起重機，被告遽認原告有監督營造業於

        系爭拆除工程時所採行工作方法、施工安全之義務，顯

        屬違誤。

　　⒌被告依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裁罰原告，與法不

      合：

　　　⑴原告並非系爭建案之承造人，亦非承造人之下包商，更

        非操作系爭拆除工程之人，從而並無任何妨礙行車系統

        設備正常運作之行為，被告遽認原告有大捷法第50條之

        1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違章，顯有違誤。

　　　⑵系爭建案已領有合法建造執照，施工計畫書亦由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署審查通過並發給主塔/副塔塔吊合格證

        ，而臺中市政府為執行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辦法

        而訂定之「臺中市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禁建限建範圍列

        管案件及審核基準」中，尚無關於吊掛機具設備之規範

        ，從而系爭建案之工程行為並無違反大捷法第45條之2

        規定之情形。何況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下稱運安

        會)出具之調查報告中，有關「施工計畫」之記載均與

        原告之主張相符，且所提及「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

        現」、「其他調查發現」及「改善計畫」，均與身為監

        造人之原告無關，益徵原告並無任何違反行政法上之作

        為義務。

　　⒍聲明：⑴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⑵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

　㈡被告答辯：

　　⒈原告就系爭拆除工程有監造之義務：

　　　⑴依建築師法第18、19條，建築法第63、89條之規定，及

        新北市政府就其他個案所為訴願決定之意旨，建築師有

        監督工程依建築執照核准圖說施工之義務。施工說明書

        既為法定圖說之一，則施工說明書內容有關「營造安全

        衛生標準」自亦為建築師所應監造之項目，倘未盡維護

        建築物施工場所安全之監督責任，即違反建築法第63條

        規定。

　　　⑵依系爭監造契約，原告受委託之業務範圍包含監督承造

        人依設計施工圖與規範施工、執行品質檢驗、提供興富

        發公司基礎施工方法及安全措施等必要協助、施工改善

        方法，從而原告對系爭建案之施工方法及施工安全有提

        供意見之權責，原告辯稱對於系爭拆除工程無監督之責

        ，與事實不符。且按內政部113年3月21日內授國建管字

        第1130802670號函、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5年9月28

        日工程管字第09500376750號函旨，監造人就施工廠商

        之品質計畫、施工作業等安全衛生事項，均須查證施工

        品質及安全，假設工程亦為其應監造之範圍，故原告辯

        稱系爭拆除工程非其應監造之項目，並非可採。

　　　⑶又內政部0299號訴願決定係因原處分機關未詳查監造人

        受委託之監造範圍為何，始撤銷行政處分，原告據此主

        張查核施工計畫書、督察按圖施工等非屬監造人之義務

        ，顯有誤解。

　　⒉被告依行為時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裁罰原告，

      並無違誤：

　　　⑴依本院112年度簡字第91號判決意旨，大捷法第50條之1

        係以「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為構

        成要件，解釋上任何人之作為或具有防免義務之人的不

        作為均應為裁罰對象。

　　　⑵依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1、2、3款及第4條第8款約

        定，原告對假設工程之施工方法及施工安全，有提供意

        見之權責，俾避免施工不良及工地災害發生，此為原告

        與興富發公司間約定之工作範圍，而屬原告依建築師法

        第18、l9條規定應負擔之責任。系爭建案就塔式起重機

        及其吊臂應如何確保使用安全，並無相關資料。依運安

        會之調查報告，系爭拆除工程於施作時並未以撐柱或發

        所使之穩固、安全，原告對此未為任何監督、管理作為

        ，且亦未針對操作人員提供任何意見，最終導致系爭事

        故發生，足證原告並未善盡監督義務，督導承造人應採

        行適當之安全措施、督促作業人員應採取避免損及公共

        設施之行為，已怠於履行建築法令所課予之行政法上監

        造、督導義務，被告予以裁罰，並無違誤。

三、本件相關法規：

　㈠大捷法：

　　⒈第45條之2第1、3、4項：「(第1項)限建範圍公告後，於限

      建範圍內為建築物之建造、工程設施之構築、廣告物之設

      置、障礙物之堆置、土地開挖行為或其他有妨礙大眾捷運

      系統設施或行車安全之虞之工程行為，申請建築執照或許

      可時，應檢附該管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由該

      管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審核；該管主管機關於核准或許

      可時並得為附款。…(第3項)第1項之行為，於施工中有致

      大眾捷運系統之設施或行車產生危險之虞者，主管機關得

      通知承造人、起造人或監造人停工。必要時，得商請轄區

      內之警察或建管單位協助，並通知該管主管機關令其限期

      改善、修改或拆除。(第4項)前項行為損害大眾捷運系統

      之設施或行車安全者，承造人、起造人及監造人應負連帶

      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責任。」

　　⒉行為時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二、任意操控站、車設

      備或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

　　⒊第52條：「(第1項)本法所定之罰鍰，由地方主管機關處罰

      。(第2項)第50條第1項或第50條之1規定之處罰，地方主

      管機關得委託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為之。」

　㈡行為時裁罰基準：

　　⒈第2點：「本府處理違反大眾捷運法第50條第1項及第50條

      之1第1項事件裁罰基準如附表。」

　　⒉附表編號16：

編號 違規事件 法條依據 (大眾捷運法) 法定罰鍰額度或其他處罰(新臺幣：元) 裁罰額度 違規態樣 十六 任意操控站、車設備或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 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 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 處5萬元罰鍰 其行為造成列車延誤10分鐘以上或致設備損害，且立即影響行車安全或公共安全。 

　㈢建築師法：

　　⒈第18條：「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監造時，應遵守左列

      各款之規定：一、監督營造業依照前條設計之圖說施工。

      二、遵守建築法令所規定監造人應辦事項。三、查核建築

      材料之規格及品質。四、其他約定之監造事項。」

　　⒉第19條：「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之設計，應負該工程

      設計之責任；其受委託監造者，應負監督該工程施工之責

      任，但有關建築物結構與設備等專業工程部分，除5層以

      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外，應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法登

      記開業之專業技師負責辦理，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當地

      無專業技師者，不在此限。」

　㈣建築法：

　　⒈第13條第1項：「本法所稱建築物設計人及監造人為建築師

      ，以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為限。但有關建築物結構及設

      備等專業工程部分，除5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外

      ，應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師負責

      辦理，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

　　⒉第26條2項：「建築物起造人、或設計人、或監造人、或承

      造人，如有侵害他人財產，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應

      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⒊第63條：「建築物施工場所，應有維護安全、防範危險及

      預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措施。」

　　⒋第65條：「凡在建築工地使用機械施工者，應遵守左列規

      定：一、不得作其使用目的以外之用途，並不得超過其性

      能範圍。二、應備有掣動裝置及操作上所必要之信號裝置

      。三、自身不能穩定者，應扶以撐柱或拉索。」

　㈤行政罰法第10條第1項：「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事實之發生

    ，依法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

    生事實者同。」

四、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後述爭點外，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訴願決定、送達證書、系爭監造契約、運安會113年6月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等件在卷可稽，堪認屬實。本件爭點為：⒈被告主張原告違反建築師法18條第2款及第4款之規範義務，有無理由？⒉被告主張原告違反建築師法19條本文監督工程施工之責任，有無理由？⒊被告主張原告違反建築法第63條之規定，有無理由？⒋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是否以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為必要？被告主張原告因上開法規義務之違反致妨礙捷運系統設備正常運作，是否有據？

　㈡建築師法第18條第2款規定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監造時，應遵守建築法令所規定監造人應辦事項，而該「應遵守之建築法令」，依被告主張，係認原告有建築師法第19條及建築法第63條規範義務之違反，本院認其主張為無理由：

　　⒈按建築法第63條規定：「建築物施工場所，應有維護安全、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措施。」乃涉及建築物施工設計及工程進行之必要安全防範，是負責設計及監造之建築師、擔負施工責任之營造業廠商，乃至建築物之起造人，均應依其在建築過程中的不同角色，各自承擔該法規上之義務與責任。此項義務規範，如於建築物施工場所，未依建築設計及施工計畫備置適當之安全防範設備或安全維護措施者，其不待危險發生，即屬義務之違反，應各按其法規之角色功能及具體個案情形，依同法第89條規定論罰；至如已依建築設計及施工計畫備置安全防範設備及安全維護措施，而仍發生具體危害時，則應進一步探究其事發原因，並依其因果關係論究各該角色之責任歸屬，並非一有危害事故發生，即遽認其有本條規範義務之違反，而均應受罰。

　  ⒉經查，系爭事故之發生原因，113年6月運安會所出具之調查報告載稱：「壹、調查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1.作業人員進行塔式起重機桁架拆除作業時，在移除桁架根部與旋轉盤耳板間一側之插銷後，以棘輪扳手置於插銷孔暫時固定，作業人員再將另一側插銷退出插銷孔後，因棘輪扳手之手柄尺寸比插銷孔徑小，桁架根部即略為上浮未能與耳板保持平行而無法順利鬆脫，遂以旋轉拆除機方式調整塔式起重機桁架之角度。2.作業人員於操作拆除機旋轉過程中，可能以斜拉方式吊升塔式起重機桁架，且拆除機捲揚鋼索與塔式起重機桁架吊點產生之斜拉角度超過極限斜拉角，導致拆除機桁架多處桿件承受到足以彎折或挫曲之壓力，並由第1節與第2節連接處發生初始塑性變形，其餘各節桿件接著彎曲變形，最終於第4節桿件發生挫曲斷裂」等語（見本院卷第117頁），此未據兩造爭執。準此，系爭事故乃肇因於系爭拆除工程施工過程中現場工作人員之操作方法不當所造成，並非系爭建案施工場所，未依建築設計及施工計畫備置適當之安全防範設備或安全維護措施所致。是應進一步釐清，原告作為監造建築師，對於系爭拆除工程操作方法之不當導致發生系爭事故，有無應監督而未監督之過失？

　  ⒊查系爭拆除工程為系爭建案完成後之塔吊拆除作業工程，其性質屬建築實務上之假設工程。所謂假設工程，即建築或土木工程施工期間，為配合主體工程順利進行所設置之各種臨時性設施與安全措施，工程完成後會拆除。其主要目的係輔助施工，並確保施工人員安全，例如施工圍籬、工務所組合屋、鷹架、施工電梯及臨時水電等，塔吊拆除作業亦包含在內。依建築師法第18條第1款規定，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監造時，有監督營造業依照前條設計之圖說施工之義務。同法第19條本文規定：「建築師…受委託監造者，應負監督該工程施工之責任。」而同法第17條係規定：「建築師受委託設計之圖樣、說明書及其他書件，應合於建築法及基於建築法所發布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管理規則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其設計內容，應能使營造業及其他設備廠商，得以正確估價，按照施工。」再依建築法第32條第8款規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應包括施工說明書，該施工說明書內容，則包括施工場所之營造安全衛生標準。由上開規定可知，監造建築師對於假設工程有無依相關施工圖說施工，係有監造之責。

　  ⒋系爭拆除工程乃系爭建案完工後之塔吊拆除作業，乃無關系爭建案主體結構工程（如鋼構、基礎、擋土等）和設備工程（如電力、避雷、電話等）之假設工程。依營造業法第3條第9款：「九、專任工程人員：係指受聘於營造業之技師或建築師，擔任其所承攬工程之施工技術指導及施工安全之人員。其為技師者，應稱主任技師；其為建築師者，應稱主任建築師。」及第26條：「營造業承攬工程，應依照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製作工地現場施工製造圖及施工計畫書，負責施工。」之規定，營造業承攬工程，負責施工，該施工計畫書自應包括假設工程在內，則有關假設工程之施工指導技術及施工品質控制，其直接負責監督之法定義務人應為營造業者及主任技師或主任建築師。至於受委託監造之建築師雖有監造責任，但此之「監造」責任內涵，尚不能與營造業法關於工程施工技術與施工品質應為監督之「監工」性質等同看待。前者，依建築師法第17、18條、第19條之規定，主要職責在於監督營造業者必須依相關建築法令按核准之設計及施工圖說施工，並確認施工成果與相關圖說書件之內容相符，重點在於「查核」與「監督」，並非對於施工過程之確認，此參照內政部113年3月21日內授國建管字第1130802670號函說明二，亦有相類之解釋（見本院卷第445頁）。後者，如上所述，乃營造業者就工程施工現場對於施工人員是否依相關法令及設計圖說施作，並符合相關施工技術規範所要求之施工技術及施工品質之直接監督義務，所負責者為實際執行施工，包括指導施工方法、檢查施工安全，以及督導施工人員依圖施工，可知二者之責任義務內涵並非完全一致。準此而論，本件系爭事故乃系爭拆除工程施工人員操作不當所導致，原告就現場人員之實際操作方法及其過程，並無掌握可能，且被告亦陳明，本件並無系爭拆除工程之設計圖說或施工計畫等書件，是自不能遽認原告有未盡維護建築物施工場所安全之監督責任，被告此部分主張，並非有據。

　㈢被告另主張，依建築師法第18條第4款規定，監造建築師就受委託監造之約定事項，有遵守義務。而依原告與興富發公司簽訂之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4條第8項約定，原告對假設工程之施工方法及施工安全，有提供意見之權責，然原告就系爭建案之塔式起重機如何確保其使用安全，並無相關資料，原告未善盡其監督、管理義務，未對操作人員提供任何意見，怠於履行其監造職務，故應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負過失之責，亦屬無理由：

　　⒈按行政處分原未記明理由或理由不完全，行政機關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補記理由，使欠缺理由之瑕疵消失，行政程序法第114條第1項第2款及第2項有明文規定。本件原處分作成時，雖未表明原告有系爭監造契約約定條款之義務違反，然於訴願程序中，就此部分業已補充論列，訴願決定就此亦於理由中引為論據（見本院卷第37頁訴願決定書理由欄三㈢之記載），是被告援引系爭監造契約作為本件裁罰之理由，於正當法律程序無違，先予敘明。

　　⒉經查，系爭事故發生原因係現場操作塔吊人員施工方法不當所導致，有如前述，而原告係監造建築師，並非負責系爭建案工程施工之承造廠商及現場操作人員，則其對於系爭拆除工程「應為如何之監督措施及具體建議」始能避免系爭事故之發生，未見被告有何說明，似僅以因系爭事故業已發生，必有監督疏失為其論責理據，尚欠缺原告違反監造義務之具體事證，已難憑採。且依運安會調查報告，其認為「塔式起重機之主要操作規範，如不得以伸臂搖撼或拖拉物件等不當方式操作等，於『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中已有明定，但桁架拆除作業之細部操作程序，如固定插銷拆卸後之暫時固定方式及桁架鬆脫方式等，原廠作業手冊未有說明，國內亦無相關規範或指引手冊可供依循，容易造成施工廠商依經驗操作肇致事故」等語（見本院卷第248頁），可見系爭塔式起重機就其操作使用，固有規則可循，但關於拆除作業之細部操作程序部分，並無具體明確可資依循之規範，係由營造廠商及現場人員依其經驗操作拆除，則此項導致系爭事故發生之成因，對於監造建築師而言，究應為如何具體之建議或提供何種施工方法之意見，始能避免系爭事故之發生，亦顯然有疑。

　　⒊再就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約定：「工程監造及督導施工：1.遵守建築法令所規定監造人應辦事項。2.監督承造人根據設計施工圖與規範施工，並執行工程品質之檢驗。3.解釋設計及施工圖之疑問，提供有關施工之建議及諮詢事項。」之內容（見本院卷第476頁），該第1款及第2款與建築師法第18條第1、2款及同法第19條本文之規定內容大致相同，此部分規範內涵業已論述如前，並非新增建築法令以外原告之契約監造義務。至第3款約定內容，乃就起造人一方對於建築設計及施工圖有疑問諮詢時，賦與原告應為必要說明及提供施工建議之契約義務。然就本件系爭拆除工程而言，既為現場操作人員施工方法不當致發生系爭事故，並非起造人就系爭拆除工程先有何施工方法之疑問諮詢，且因原告未提供必要意見而導致系爭事故發生，依上說明，自亦難認原告有違反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3款所要求之契約監督義務。又依系爭監造契約第4條第8項：「乙方（即原告）為協助甲方（即興富發公司）控制整體成本，必要時得提供施工方法改善、材料變更、及其他降低成本之建議。」之約定文字內容，顯係起造人基於節省成本、減少開支之目的考量，就施工方法、材料使用等事項請原告提供必要建議之約定，核僅具有建議性質，主動權並在原告一方，此並非原告之契約義務約定，無所謂「應負之權責」，甚為明確。是被告主張原告依本條項約定，有提供施工方法之「權責」，並因原告未就系爭拆除工程提供改善建議云云，違反本條款約定，故違反建築師法第18條第4款之義務規範云云，自無可採。

　　㈣被告依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作成原處分，並非

      有據：

　　　⒈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係86年5月28日增訂，依其

        立法理由說明，係為「避免各項捷運設備之不當操作，

        保障旅客安全」，則「任意操控站、車設備或妨礙行車

        、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之條文內容，似兼有

        「任意操控站、車設備」及「任意妨礙行車、電力或安

        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二種行為態樣，主觀上以具有任

        意性即故意為必要。惟就大眾捷運系統具有加強都市運

        輸效能，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公共福利之重要功能而論

        （大捷法第1條參照），行為人「任意操控站、車設備

        」者，固具有高度可責性；如因其行為不當，致有「妨

        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者，對於大眾

        運輸之安全及公共福利亦有相當危害，是應認此一行為

        態樣不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故意為必要，過失行為亦包

        括在內。且此項行為，依行政罰法第10條第1項「對於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事實之發生，依法有防止之義務，能

        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事實者同。」之規

        定，尚不以積極行為為限，如以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達

        到發生與積極行為相同之結果者，亦應受罰。

　　　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以「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

        正常運作」為處罰依據，應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故意為

        必要等語，固非可採。然被告據以裁罰，所主張原告違

        反之法規義務，包括建築師法第18條第2、4款、第19條

        本文，及建築法第63條等規定，俱不能認為原告「有防

        止之義務，且能防止而不防止」即應作為而不作為義務

        之違反，本院業已論述如上，是被告據以裁罰，應認無

        理由。

五、結論：

　㈠綜上所述，被告依行為時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作

    成原處分，尚有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即有不合，原告

    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事證，經核於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㈢第一審訴訟費用2000元，應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法　 官　李嘉益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3,00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

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

正而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俐婷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簡字第39號


原      告  留銘男  


訴訟代理人  林錦隆律師
複 代理 人  許榮進律師
被      告  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顏邦傑  
訴訟代理人  金玉瑩律師
            葉建廷律師
            蔡宜靜律師
複 代理 人  廖友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大眾捷運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0月25日裁處書(編號：000605號)、臺中市政府113年1月31日府授法訴字第1120348877號訴願決定(案號：0000000)，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訴訟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㈠原告為訴外人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富發公司)所起造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上「文心愛悅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之監造人。訴外人齊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齊裕公司)為系爭建案之承造人，並將其中塔式起重吊臂工程發包由訴外人宇球國際興業有限公司(下稱宇球公司)承攬辦理。
　㈡宇球公司於民國112年5月10日12時27分許在系爭建案現場進行拆除塔式起重工程(下稱系爭拆除工程)時，塔式吊車前桁架掉落至臺中市捷運豐樂公園站下行軌道間，致該捷運站之隔音牆、結構體、軌道設施毀損。當時適有捷運列車發車前行，撞擊侵入軌道之桁架，造成列車車阻03/04車體嚴重損壞，因而延誤12小時又8分(下稱系爭事故)。被告認原告有行為時大眾捷運法(下稱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違章，依行為時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大眾捷運法第50條及第50條之1事件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附表編號16所示裁罰基準，以112年10月25日裁處書(編號：000605號)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5萬元(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臺中市政府以113年1月31日府授法訴字第1120348877號訴願決定(案號：0000000，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本訴。
二、訴訟要旨：
　㈠原告主張：
　　⒈系爭拆除工程非原告之監造範圍，原告就系爭事故並無故意或過失：
　　　⑴現行營造施工品質管理制度上，建築師係受業主委任監督確認營造廠按圖施工、履行業主委任關係之法定監造，並負建築法第60條所定未按圖施工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而負責承攬工程之施作責任及應製作現場施工製造圖、施工計畫書者，則為營造廠。司法實務見解亦認建築師之監造責任範圍，並不及於建築施工執行技術層面所生之安全維護事項，故原告僅有確認營造廠有無按圖施工之監工權責。
　　　⑵依營造業法第3條第9款、第35條規定，負責指導施工技術與施工品質控制，及督導工人按圖施工之監工人員，為專任工程人員(主任建築師或主任技師)。本件塔式起重機非建物之結構本體，而屬營造業為協助建築之假設工程，該起重機之組裝、固定、拆除計畫，及應為之安全措施，均係營造業依法出具之「施工計劃書」內所須規劃，並應經過主任建築師查核認可、簽證。於此足證系爭拆除工程，應係由營造業、主任建築師負責監督，與之有關的施工技術指導及施工安全管理均應屬營造業「主任建築師」、「工地主任」之負責範圍。
　　　⑶依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有關申請建造執照應具備之申請書及文件規定可知，系爭拆除工程之施工方法、施工說明書並非原告依建築師法第17、18條規定所應設計之圖樣、說明書或其他書件，原告就系爭拆除工程之施工方法及施工安全並無監督義務，亦無因違反監督義務而應就系爭事故負過失責任之可能。又原告和宇球公司間並無任何契約關係，原告亦不曾授予該公司代理權，足證宇球公司並非原告之代理人或使用人，故宇球公司就系爭事故之發生縱有主觀上之故意或過失，本件仍無從以類推適用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之方式，將宇球公司之故意、過失推定為原告之故意或過失，依司法院釋字第275號解釋意旨，被告不得對原告裁罰。
　　⒉被告認原告應依建築法第26條第2項、建築師法第19條規定，就系爭事故負連帶責任，應有違誤：
　　　建築師法第19條係規定，當建築師為一般5層樓以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唯一設計人與監造人時，應就受委託辦理部分，分別負擔工程設計與監督施作之責。其他建築物之承辦建築師則須將「建築物結構」、「建築物設備」之專業工程部分交由專業技師(例如：土木/結構/電器/消防設備技師)負責。本件系爭拆除工程係涉及施工方法與設施安全責任，而非建築物之結構或設備，依建築師法第18條規定，身為監造人之原告尚無監督之責任。且依內政部台內法字第1130000299號訴願決定(下稱內政部0299號訴願決定)意旨、營造業法第35條規定，負責查核施工計畫書、督察按圖施工業務者，應為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而非監造人。據此，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違反任何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從而原告對於系爭事故應無須依建築師法第19條、建築法第26條第2項規定，與承造商負連帶負責。
　　⒊原告並無違反與起造人間建築師工程設計監造委託契約(下稱系爭監造契約)之情事：
　　　⑴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2款約定：「監督承造人根據設計施工圖說與規範施工，並執行工程品質之檢驗」與建築師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相同，是就原告所應為監督方法之解釋，自當為相同之解釋，而應僅針對主體建物施工前及在各施工進度完成後之檢驗為主。由於塔式起重機係營造業為協助建築之假設工程，故有關施工技術指導及施工安全之維護，均非原告所應負責監督範圍。
　　　⑵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3款、第4條第6項所指「解釋設計及施工圖疑問及安全措施提供必要之諮詢」，係依建築師法第17、18條第1款規定，僅及於原告所製作之建造執照核准設計圖樣及說明，而不包含起造人依營造業法委由專任工程人員所繪製之「現場施工製造圖」、「施工計畫書」。塔式起重機僅係臨時性之假設工程，不在建造執照核准計畫圖樣及說明書內容之範疇內，如有任何疑問，並非原告所能解釋，且本件營造業及其專任工程人員於施工過程中亦未曾就系爭拆除工程之施工提出任何釋疑需求，原告於事實上亦無提供建議之必要。何況原告所為諮詢與建議均係顧問性質，自不應以此即擴大解釋認為原告就系爭拆除工程有實質到場督導、監督、監工之義務。
　　　⑶依系爭監造契約第4條第8項約定「乙方為協助甲方控制整體成本，必要時得提供施工方法之改善、材料變更」之文義，原告僅就自己所製「設計圖說及施工圖」提供施工方法之改善及材料變更，並不及於塔式起重機之施工計畫書及施工改善方法，被告曲解約定內容、無限上綱認定原告對整個主體工程、假設工程均負有現場「監工」之責，顯然違反契約之文義解釋。
　　⒋系爭監造契約不應作為原處分之裁罰依據：
　　　⑴依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書之記載，被告原先並未以系爭監造契約之內容作為以原處分裁罰原告之依據，乃遲至本件行政訴訟進行中始補充以系爭監造契約之內容作為原處分之法源依據，顯已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嚴重侵害原告之防禦權。
　　　⑵系爭監造契約僅涉及原告與興富發公司間之私人權利義務關係，被告自不得據此而作成原處分。何況原告並未違約，系爭監造契約中亦未課予原告就建築物本體所應執行技術層面安全措施亦須負完全的監督責任，履約標的亦不包含塔式起重機，被告遽認原告有監督營造業於系爭拆除工程時所採行工作方法、施工安全之義務，顯屬違誤。
　　⒌被告依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裁罰原告，與法不合：
　　　⑴原告並非系爭建案之承造人，亦非承造人之下包商，更非操作系爭拆除工程之人，從而並無任何妨礙行車系統設備正常運作之行為，被告遽認原告有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違章，顯有違誤。
　　　⑵系爭建案已領有合法建造執照，施工計畫書亦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審查通過並發給主塔/副塔塔吊合格證，而臺中市政府為執行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辦法而訂定之「臺中市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禁建限建範圍列管案件及審核基準」中，尚無關於吊掛機具設備之規範，從而系爭建案之工程行為並無違反大捷法第45條之2規定之情形。何況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下稱運安會)出具之調查報告中，有關「施工計畫」之記載均與原告之主張相符，且所提及「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其他調查發現」及「改善計畫」，均與身為監造人之原告無關，益徵原告並無任何違反行政法上之作為義務。
　　⒍聲明：⑴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⑵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答辯：
　　⒈原告就系爭拆除工程有監造之義務：
　　　⑴依建築師法第18、19條，建築法第63、89條之規定，及新北市政府就其他個案所為訴願決定之意旨，建築師有監督工程依建築執照核准圖說施工之義務。施工說明書既為法定圖說之一，則施工說明書內容有關「營造安全衛生標準」自亦為建築師所應監造之項目，倘未盡維護建築物施工場所安全之監督責任，即違反建築法第63條規定。
　　　⑵依系爭監造契約，原告受委託之業務範圍包含監督承造人依設計施工圖與規範施工、執行品質檢驗、提供興富發公司基礎施工方法及安全措施等必要協助、施工改善方法，從而原告對系爭建案之施工方法及施工安全有提供意見之權責，原告辯稱對於系爭拆除工程無監督之責，與事實不符。且按內政部113年3月21日內授國建管字第1130802670號函、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5年9月28日工程管字第09500376750號函旨，監造人就施工廠商之品質計畫、施工作業等安全衛生事項，均須查證施工品質及安全，假設工程亦為其應監造之範圍，故原告辯稱系爭拆除工程非其應監造之項目，並非可採。
　　　⑶又內政部0299號訴願決定係因原處分機關未詳查監造人受委託之監造範圍為何，始撤銷行政處分，原告據此主張查核施工計畫書、督察按圖施工等非屬監造人之義務，顯有誤解。
　　⒉被告依行為時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裁罰原告，並無違誤：
　　　⑴依本院112年度簡字第91號判決意旨，大捷法第50條之1係以「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為構成要件，解釋上任何人之作為或具有防免義務之人的不作為均應為裁罰對象。
　　　⑵依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1、2、3款及第4條第8款約定，原告對假設工程之施工方法及施工安全，有提供意見之權責，俾避免施工不良及工地災害發生，此為原告與興富發公司間約定之工作範圍，而屬原告依建築師法第18、l9條規定應負擔之責任。系爭建案就塔式起重機及其吊臂應如何確保使用安全，並無相關資料。依運安會之調查報告，系爭拆除工程於施作時並未以撐柱或發所使之穩固、安全，原告對此未為任何監督、管理作為，且亦未針對操作人員提供任何意見，最終導致系爭事故發生，足證原告並未善盡監督義務，督導承造人應採行適當之安全措施、督促作業人員應採取避免損及公共設施之行為，已怠於履行建築法令所課予之行政法上監造、督導義務，被告予以裁罰，並無違誤。
三、本件相關法規：
　㈠大捷法：
　　⒈第45條之2第1、3、4項：「(第1項)限建範圍公告後，於限建範圍內為建築物之建造、工程設施之構築、廣告物之設置、障礙物之堆置、土地開挖行為或其他有妨礙大眾捷運系統設施或行車安全之虞之工程行為，申請建築執照或許可時，應檢附該管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由該管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審核；該管主管機關於核准或許可時並得為附款。…(第3項)第1項之行為，於施工中有致大眾捷運系統之設施或行車產生危險之虞者，主管機關得通知承造人、起造人或監造人停工。必要時，得商請轄區內之警察或建管單位協助，並通知該管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善、修改或拆除。(第4項)前項行為損害大眾捷運系統之設施或行車安全者，承造人、起造人及監造人應負連帶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責任。」
　　⒉行為時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二、任意操控站、車設備或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
　　⒊第52條：「(第1項)本法所定之罰鍰，由地方主管機關處罰。(第2項)第50條第1項或第50條之1規定之處罰，地方主管機關得委託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為之。」
　㈡行為時裁罰基準：
　　⒈第2點：「本府處理違反大眾捷運法第50條第1項及第50條之1第1項事件裁罰基準如附表。」
　　⒉附表編號16：
		編號

		違規事件

		法條依據
(大眾捷運法)

		法定罰鍰額度或其他處罰(新臺幣：元)

		裁罰額度

		違規態樣



		十六

		任意操控站、車設備或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

		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

		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

		處5萬元罰鍰

		其行為造成列車延誤10分鐘以上或致設備損害，且立即影響行車安全或公共安全。







　㈢建築師法：
　　⒈第18條：「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監造時，應遵守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監督營造業依照前條設計之圖說施工。二、遵守建築法令所規定監造人應辦事項。三、查核建築材料之規格及品質。四、其他約定之監造事項。」
　　⒉第19條：「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之設計，應負該工程設計之責任；其受委託監造者，應負監督該工程施工之責任，但有關建築物結構與設備等專業工程部分，除5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外，應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技師負責辦理，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當地無專業技師者，不在此限。」
　㈣建築法：
　　⒈第13條第1項：「本法所稱建築物設計人及監造人為建築師，以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為限。但有關建築物結構及設備等專業工程部分，除5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外，應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師負責辦理，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
　　⒉第26條2項：「建築物起造人、或設計人、或監造人、或承造人，如有侵害他人財產，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應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⒊第63條：「建築物施工場所，應有維護安全、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措施。」
　　⒋第65條：「凡在建築工地使用機械施工者，應遵守左列規定：一、不得作其使用目的以外之用途，並不得超過其性能範圍。二、應備有掣動裝置及操作上所必要之信號裝置。三、自身不能穩定者，應扶以撐柱或拉索。」
　㈤行政罰法第10條第1項：「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事實之發生，依法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事實者同。」
四、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後述爭點外，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訴願決定、送達證書、系爭監造契約、運安會113年6月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等件在卷可稽，堪認屬實。本件爭點為：⒈被告主張原告違反建築師法18條第2款及第4款之規範義務，有無理由？⒉被告主張原告違反建築師法19條本文監督工程施工之責任，有無理由？⒊被告主張原告違反建築法第63條之規定，有無理由？⒋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是否以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為必要？被告主張原告因上開法規義務之違反致妨礙捷運系統設備正常運作，是否有據？
　㈡建築師法第18條第2款規定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監造時，應遵守建築法令所規定監造人應辦事項，而該「應遵守之建築法令」，依被告主張，係認原告有建築師法第19條及建築法第63條規範義務之違反，本院認其主張為無理由：
　　⒈按建築法第63條規定：「建築物施工場所，應有維護安全、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措施。」乃涉及建築物施工設計及工程進行之必要安全防範，是負責設計及監造之建築師、擔負施工責任之營造業廠商，乃至建築物之起造人，均應依其在建築過程中的不同角色，各自承擔該法規上之義務與責任。此項義務規範，如於建築物施工場所，未依建築設計及施工計畫備置適當之安全防範設備或安全維護措施者，其不待危險發生，即屬義務之違反，應各按其法規之角色功能及具體個案情形，依同法第89條規定論罰；至如已依建築設計及施工計畫備置安全防範設備及安全維護措施，而仍發生具體危害時，則應進一步探究其事發原因，並依其因果關係論究各該角色之責任歸屬，並非一有危害事故發生，即遽認其有本條規範義務之違反，而均應受罰。
　  ⒉經查，系爭事故之發生原因，113年6月運安會所出具之調查報告載稱：「壹、調查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1.作業人員進行塔式起重機桁架拆除作業時，在移除桁架根部與旋轉盤耳板間一側之插銷後，以棘輪扳手置於插銷孔暫時固定，作業人員再將另一側插銷退出插銷孔後，因棘輪扳手之手柄尺寸比插銷孔徑小，桁架根部即略為上浮未能與耳板保持平行而無法順利鬆脫，遂以旋轉拆除機方式調整塔式起重機桁架之角度。2.作業人員於操作拆除機旋轉過程中，可能以斜拉方式吊升塔式起重機桁架，且拆除機捲揚鋼索與塔式起重機桁架吊點產生之斜拉角度超過極限斜拉角，導致拆除機桁架多處桿件承受到足以彎折或挫曲之壓力，並由第1節與第2節連接處發生初始塑性變形，其餘各節桿件接著彎曲變形，最終於第4節桿件發生挫曲斷裂」等語（見本院卷第117頁），此未據兩造爭執。準此，系爭事故乃肇因於系爭拆除工程施工過程中現場工作人員之操作方法不當所造成，並非系爭建案施工場所，未依建築設計及施工計畫備置適當之安全防範設備或安全維護措施所致。是應進一步釐清，原告作為監造建築師，對於系爭拆除工程操作方法之不當導致發生系爭事故，有無應監督而未監督之過失？
　  ⒊查系爭拆除工程為系爭建案完成後之塔吊拆除作業工程，其性質屬建築實務上之假設工程。所謂假設工程，即建築或土木工程施工期間，為配合主體工程順利進行所設置之各種臨時性設施與安全措施，工程完成後會拆除。其主要目的係輔助施工，並確保施工人員安全，例如施工圍籬、工務所組合屋、鷹架、施工電梯及臨時水電等，塔吊拆除作業亦包含在內。依建築師法第18條第1款規定，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監造時，有監督營造業依照前條設計之圖說施工之義務。同法第19條本文規定：「建築師…受委託監造者，應負監督該工程施工之責任。」而同法第17條係規定：「建築師受委託設計之圖樣、說明書及其他書件，應合於建築法及基於建築法所發布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管理規則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其設計內容，應能使營造業及其他設備廠商，得以正確估價，按照施工。」再依建築法第32條第8款規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應包括施工說明書，該施工說明書內容，則包括施工場所之營造安全衛生標準。由上開規定可知，監造建築師對於假設工程有無依相關施工圖說施工，係有監造之責。
　  ⒋系爭拆除工程乃系爭建案完工後之塔吊拆除作業，乃無關系爭建案主體結構工程（如鋼構、基礎、擋土等）和設備工程（如電力、避雷、電話等）之假設工程。依營造業法第3條第9款：「九、專任工程人員：係指受聘於營造業之技師或建築師，擔任其所承攬工程之施工技術指導及施工安全之人員。其為技師者，應稱主任技師；其為建築師者，應稱主任建築師。」及第26條：「營造業承攬工程，應依照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製作工地現場施工製造圖及施工計畫書，負責施工。」之規定，營造業承攬工程，負責施工，該施工計畫書自應包括假設工程在內，則有關假設工程之施工指導技術及施工品質控制，其直接負責監督之法定義務人應為營造業者及主任技師或主任建築師。至於受委託監造之建築師雖有監造責任，但此之「監造」責任內涵，尚不能與營造業法關於工程施工技術與施工品質應為監督之「監工」性質等同看待。前者，依建築師法第17、18條、第19條之規定，主要職責在於監督營造業者必須依相關建築法令按核准之設計及施工圖說施工，並確認施工成果與相關圖說書件之內容相符，重點在於「查核」與「監督」，並非對於施工過程之確認，此參照內政部113年3月21日內授國建管字第1130802670號函說明二，亦有相類之解釋（見本院卷第445頁）。後者，如上所述，乃營造業者就工程施工現場對於施工人員是否依相關法令及設計圖說施作，並符合相關施工技術規範所要求之施工技術及施工品質之直接監督義務，所負責者為實際執行施工，包括指導施工方法、檢查施工安全，以及督導施工人員依圖施工，可知二者之責任義務內涵並非完全一致。準此而論，本件系爭事故乃系爭拆除工程施工人員操作不當所導致，原告就現場人員之實際操作方法及其過程，並無掌握可能，且被告亦陳明，本件並無系爭拆除工程之設計圖說或施工計畫等書件，是自不能遽認原告有未盡維護建築物施工場所安全之監督責任，被告此部分主張，並非有據。
　㈢被告另主張，依建築師法第18條第4款規定，監造建築師就受委託監造之約定事項，有遵守義務。而依原告與興富發公司簽訂之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4條第8項約定，原告對假設工程之施工方法及施工安全，有提供意見之權責，然原告就系爭建案之塔式起重機如何確保其使用安全，並無相關資料，原告未善盡其監督、管理義務，未對操作人員提供任何意見，怠於履行其監造職務，故應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負過失之責，亦屬無理由：
　　⒈按行政處分原未記明理由或理由不完全，行政機關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補記理由，使欠缺理由之瑕疵消失，行政程序法第114條第1項第2款及第2項有明文規定。本件原處分作成時，雖未表明原告有系爭監造契約約定條款之義務違反，然於訴願程序中，就此部分業已補充論列，訴願決定就此亦於理由中引為論據（見本院卷第37頁訴願決定書理由欄三㈢之記載），是被告援引系爭監造契約作為本件裁罰之理由，於正當法律程序無違，先予敘明。
　　⒉經查，系爭事故發生原因係現場操作塔吊人員施工方法不當所導致，有如前述，而原告係監造建築師，並非負責系爭建案工程施工之承造廠商及現場操作人員，則其對於系爭拆除工程「應為如何之監督措施及具體建議」始能避免系爭事故之發生，未見被告有何說明，似僅以因系爭事故業已發生，必有監督疏失為其論責理據，尚欠缺原告違反監造義務之具體事證，已難憑採。且依運安會調查報告，其認為「塔式起重機之主要操作規範，如不得以伸臂搖撼或拖拉物件等不當方式操作等，於『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中已有明定，但桁架拆除作業之細部操作程序，如固定插銷拆卸後之暫時固定方式及桁架鬆脫方式等，原廠作業手冊未有說明，國內亦無相關規範或指引手冊可供依循，容易造成施工廠商依經驗操作肇致事故」等語（見本院卷第248頁），可見系爭塔式起重機就其操作使用，固有規則可循，但關於拆除作業之細部操作程序部分，並無具體明確可資依循之規範，係由營造廠商及現場人員依其經驗操作拆除，則此項導致系爭事故發生之成因，對於監造建築師而言，究應為如何具體之建議或提供何種施工方法之意見，始能避免系爭事故之發生，亦顯然有疑。
　　⒊再就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約定：「工程監造及督導施工：1.遵守建築法令所規定監造人應辦事項。2.監督承造人根據設計施工圖與規範施工，並執行工程品質之檢驗。3.解釋設計及施工圖之疑問，提供有關施工之建議及諮詢事項。」之內容（見本院卷第476頁），該第1款及第2款與建築師法第18條第1、2款及同法第19條本文之規定內容大致相同，此部分規範內涵業已論述如前，並非新增建築法令以外原告之契約監造義務。至第3款約定內容，乃就起造人一方對於建築設計及施工圖有疑問諮詢時，賦與原告應為必要說明及提供施工建議之契約義務。然就本件系爭拆除工程而言，既為現場操作人員施工方法不當致發生系爭事故，並非起造人就系爭拆除工程先有何施工方法之疑問諮詢，且因原告未提供必要意見而導致系爭事故發生，依上說明，自亦難認原告有違反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3款所要求之契約監督義務。又依系爭監造契約第4條第8項：「乙方（即原告）為協助甲方（即興富發公司）控制整體成本，必要時得提供施工方法改善、材料變更、及其他降低成本之建議。」之約定文字內容，顯係起造人基於節省成本、減少開支之目的考量，就施工方法、材料使用等事項請原告提供必要建議之約定，核僅具有建議性質，主動權並在原告一方，此並非原告之契約義務約定，無所謂「應負之權責」，甚為明確。是被告主張原告依本條項約定，有提供施工方法之「權責」，並因原告未就系爭拆除工程提供改善建議云云，違反本條款約定，故違反建築師法第18條第4款之義務規範云云，自無可採。
　　㈣被告依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作成原處分，並非有據：
　　　⒈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係86年5月28日增訂，依其立法理由說明，係為「避免各項捷運設備之不當操作，保障旅客安全」，則「任意操控站、車設備或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之條文內容，似兼有「任意操控站、車設備」及「任意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二種行為態樣，主觀上以具有任意性即故意為必要。惟就大眾捷運系統具有加強都市運輸效能，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公共福利之重要功能而論（大捷法第1條參照），行為人「任意操控站、車設備」者，固具有高度可責性；如因其行為不當，致有「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者，對於大眾運輸之安全及公共福利亦有相當危害，是應認此一行為態樣不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故意為必要，過失行為亦包括在內。且此項行為，依行政罰法第10條第1項「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事實之發生，依法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事實者同。」之規定，尚不以積極行為為限，如以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達到發生與積極行為相同之結果者，亦應受罰。
　　　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以「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為處罰依據，應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故意為必要等語，固非可採。然被告據以裁罰，所主張原告違反之法規義務，包括建築師法第18條第2、4款、第19條本文，及建築法第63條等規定，俱不能認為原告「有防止之義務，且能防止而不防止」即應作為而不作為義務之違反，本院業已論述如上，是被告據以裁罰，應認無理由。
五、結論：
　㈠綜上所述，被告依行為時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作成原處分，尚有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即有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事證，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㈢第一審訴訟費用2000元，應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法　 官　李嘉益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3,00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而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俐婷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簡字第39號



原      告  留銘男  



訴訟代理人  林錦隆律師

複 代理 人  許榮進律師

被      告  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顏邦傑  

訴訟代理人  金玉瑩律師

            葉建廷律師

            蔡宜靜律師

複 代理 人  廖友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大眾捷運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0月25日裁處書(編號：000605號)、臺中市政府113年1月31日府授法訴字第1120348877號訴願決定(案號：0000000)，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訴訟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㈠原告為訴外人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富發公司)所起造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上「文心愛悅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之監造人。訴外人齊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齊裕公司)為系爭建案之承造人，並將其中塔式起重吊臂工程發包由訴外人宇球國際興業有限公司(下稱宇球公司)承攬辦理。

　㈡宇球公司於民國112年5月10日12時27分許在系爭建案現場進行拆除塔式起重工程(下稱系爭拆除工程)時，塔式吊車前桁架掉落至臺中市捷運豐樂公園站下行軌道間，致該捷運站之隔音牆、結構體、軌道設施毀損。當時適有捷運列車發車前行，撞擊侵入軌道之桁架，造成列車車阻03/04車體嚴重損壞，因而延誤12小時又8分(下稱系爭事故)。被告認原告有行為時大眾捷運法(下稱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違章，依行為時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大眾捷運法第50條及第50條之1事件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附表編號16所示裁罰基準，以112年10月25日裁處書(編號：000605號)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5萬元(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臺中市政府以113年1月31日府授法訴字第1120348877號訴願決定(案號：0000000，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本訴。

二、訴訟要旨：

　㈠原告主張：

　　⒈系爭拆除工程非原告之監造範圍，原告就系爭事故並無故意或過失：

　　　⑴現行營造施工品質管理制度上，建築師係受業主委任監督確認營造廠按圖施工、履行業主委任關係之法定監造，並負建築法第60條所定未按圖施工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而負責承攬工程之施作責任及應製作現場施工製造圖、施工計畫書者，則為營造廠。司法實務見解亦認建築師之監造責任範圍，並不及於建築施工執行技術層面所生之安全維護事項，故原告僅有確認營造廠有無按圖施工之監工權責。

　　　⑵依營造業法第3條第9款、第35條規定，負責指導施工技術與施工品質控制，及督導工人按圖施工之監工人員，為專任工程人員(主任建築師或主任技師)。本件塔式起重機非建物之結構本體，而屬營造業為協助建築之假設工程，該起重機之組裝、固定、拆除計畫，及應為之安全措施，均係營造業依法出具之「施工計劃書」內所須規劃，並應經過主任建築師查核認可、簽證。於此足證系爭拆除工程，應係由營造業、主任建築師負責監督，與之有關的施工技術指導及施工安全管理均應屬營造業「主任建築師」、「工地主任」之負責範圍。

　　　⑶依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有關申請建造執照應具備之申請書及文件規定可知，系爭拆除工程之施工方法、施工說明書並非原告依建築師法第17、18條規定所應設計之圖樣、說明書或其他書件，原告就系爭拆除工程之施工方法及施工安全並無監督義務，亦無因違反監督義務而應就系爭事故負過失責任之可能。又原告和宇球公司間並無任何契約關係，原告亦不曾授予該公司代理權，足證宇球公司並非原告之代理人或使用人，故宇球公司就系爭事故之發生縱有主觀上之故意或過失，本件仍無從以類推適用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之方式，將宇球公司之故意、過失推定為原告之故意或過失，依司法院釋字第275號解釋意旨，被告不得對原告裁罰。

　　⒉被告認原告應依建築法第26條第2項、建築師法第19條規定，就系爭事故負連帶責任，應有違誤：

　　　建築師法第19條係規定，當建築師為一般5層樓以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唯一設計人與監造人時，應就受委託辦理部分，分別負擔工程設計與監督施作之責。其他建築物之承辦建築師則須將「建築物結構」、「建築物設備」之專業工程部分交由專業技師(例如：土木/結構/電器/消防設備技師)負責。本件系爭拆除工程係涉及施工方法與設施安全責任，而非建築物之結構或設備，依建築師法第18條規定，身為監造人之原告尚無監督之責任。且依內政部台內法字第1130000299號訴願決定(下稱內政部0299號訴願決定)意旨、營造業法第35條規定，負責查核施工計畫書、督察按圖施工業務者，應為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而非監造人。據此，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違反任何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從而原告對於系爭事故應無須依建築師法第19條、建築法第26條第2項規定，與承造商負連帶負責。

　　⒊原告並無違反與起造人間建築師工程設計監造委託契約(下稱系爭監造契約)之情事：

　　　⑴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2款約定：「監督承造人根據設計施工圖說與規範施工，並執行工程品質之檢驗」與建築師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相同，是就原告所應為監督方法之解釋，自當為相同之解釋，而應僅針對主體建物施工前及在各施工進度完成後之檢驗為主。由於塔式起重機係營造業為協助建築之假設工程，故有關施工技術指導及施工安全之維護，均非原告所應負責監督範圍。

　　　⑵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3款、第4條第6項所指「解釋設計及施工圖疑問及安全措施提供必要之諮詢」，係依建築師法第17、18條第1款規定，僅及於原告所製作之建造執照核准設計圖樣及說明，而不包含起造人依營造業法委由專任工程人員所繪製之「現場施工製造圖」、「施工計畫書」。塔式起重機僅係臨時性之假設工程，不在建造執照核准計畫圖樣及說明書內容之範疇內，如有任何疑問，並非原告所能解釋，且本件營造業及其專任工程人員於施工過程中亦未曾就系爭拆除工程之施工提出任何釋疑需求，原告於事實上亦無提供建議之必要。何況原告所為諮詢與建議均係顧問性質，自不應以此即擴大解釋認為原告就系爭拆除工程有實質到場督導、監督、監工之義務。

　　　⑶依系爭監造契約第4條第8項約定「乙方為協助甲方控制整體成本，必要時得提供施工方法之改善、材料變更」之文義，原告僅就自己所製「設計圖說及施工圖」提供施工方法之改善及材料變更，並不及於塔式起重機之施工計畫書及施工改善方法，被告曲解約定內容、無限上綱認定原告對整個主體工程、假設工程均負有現場「監工」之責，顯然違反契約之文義解釋。

　　⒋系爭監造契約不應作為原處分之裁罰依據：

　　　⑴依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書之記載，被告原先並未以系爭監造契約之內容作為以原處分裁罰原告之依據，乃遲至本件行政訴訟進行中始補充以系爭監造契約之內容作為原處分之法源依據，顯已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嚴重侵害原告之防禦權。

　　　⑵系爭監造契約僅涉及原告與興富發公司間之私人權利義務關係，被告自不得據此而作成原處分。何況原告並未違約，系爭監造契約中亦未課予原告就建築物本體所應執行技術層面安全措施亦須負完全的監督責任，履約標的亦不包含塔式起重機，被告遽認原告有監督營造業於系爭拆除工程時所採行工作方法、施工安全之義務，顯屬違誤。

　　⒌被告依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裁罰原告，與法不合：

　　　⑴原告並非系爭建案之承造人，亦非承造人之下包商，更非操作系爭拆除工程之人，從而並無任何妨礙行車系統設備正常運作之行為，被告遽認原告有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違章，顯有違誤。

　　　⑵系爭建案已領有合法建造執照，施工計畫書亦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審查通過並發給主塔/副塔塔吊合格證，而臺中市政府為執行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辦法而訂定之「臺中市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禁建限建範圍列管案件及審核基準」中，尚無關於吊掛機具設備之規範，從而系爭建案之工程行為並無違反大捷法第45條之2規定之情形。何況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下稱運安會)出具之調查報告中，有關「施工計畫」之記載均與原告之主張相符，且所提及「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其他調查發現」及「改善計畫」，均與身為監造人之原告無關，益徵原告並無任何違反行政法上之作為義務。

　　⒍聲明：⑴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⑵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答辯：

　　⒈原告就系爭拆除工程有監造之義務：

　　　⑴依建築師法第18、19條，建築法第63、89條之規定，及新北市政府就其他個案所為訴願決定之意旨，建築師有監督工程依建築執照核准圖說施工之義務。施工說明書既為法定圖說之一，則施工說明書內容有關「營造安全衛生標準」自亦為建築師所應監造之項目，倘未盡維護建築物施工場所安全之監督責任，即違反建築法第63條規定。

　　　⑵依系爭監造契約，原告受委託之業務範圍包含監督承造人依設計施工圖與規範施工、執行品質檢驗、提供興富發公司基礎施工方法及安全措施等必要協助、施工改善方法，從而原告對系爭建案之施工方法及施工安全有提供意見之權責，原告辯稱對於系爭拆除工程無監督之責，與事實不符。且按內政部113年3月21日內授國建管字第1130802670號函、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5年9月28日工程管字第09500376750號函旨，監造人就施工廠商之品質計畫、施工作業等安全衛生事項，均須查證施工品質及安全，假設工程亦為其應監造之範圍，故原告辯稱系爭拆除工程非其應監造之項目，並非可採。

　　　⑶又內政部0299號訴願決定係因原處分機關未詳查監造人受委託之監造範圍為何，始撤銷行政處分，原告據此主張查核施工計畫書、督察按圖施工等非屬監造人之義務，顯有誤解。

　　⒉被告依行為時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裁罰原告，並無違誤：

　　　⑴依本院112年度簡字第91號判決意旨，大捷法第50條之1係以「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為構成要件，解釋上任何人之作為或具有防免義務之人的不作為均應為裁罰對象。

　　　⑵依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1、2、3款及第4條第8款約定，原告對假設工程之施工方法及施工安全，有提供意見之權責，俾避免施工不良及工地災害發生，此為原告與興富發公司間約定之工作範圍，而屬原告依建築師法第18、l9條規定應負擔之責任。系爭建案就塔式起重機及其吊臂應如何確保使用安全，並無相關資料。依運安會之調查報告，系爭拆除工程於施作時並未以撐柱或發所使之穩固、安全，原告對此未為任何監督、管理作為，且亦未針對操作人員提供任何意見，最終導致系爭事故發生，足證原告並未善盡監督義務，督導承造人應採行適當之安全措施、督促作業人員應採取避免損及公共設施之行為，已怠於履行建築法令所課予之行政法上監造、督導義務，被告予以裁罰，並無違誤。

三、本件相關法規：

　㈠大捷法：

　　⒈第45條之2第1、3、4項：「(第1項)限建範圍公告後，於限建範圍內為建築物之建造、工程設施之構築、廣告物之設置、障礙物之堆置、土地開挖行為或其他有妨礙大眾捷運系統設施或行車安全之虞之工程行為，申請建築執照或許可時，應檢附該管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由該管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審核；該管主管機關於核准或許可時並得為附款。…(第3項)第1項之行為，於施工中有致大眾捷運系統之設施或行車產生危險之虞者，主管機關得通知承造人、起造人或監造人停工。必要時，得商請轄區內之警察或建管單位協助，並通知該管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善、修改或拆除。(第4項)前項行為損害大眾捷運系統之設施或行車安全者，承造人、起造人及監造人應負連帶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責任。」

　　⒉行為時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二、任意操控站、車設備或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

　　⒊第52條：「(第1項)本法所定之罰鍰，由地方主管機關處罰。(第2項)第50條第1項或第50條之1規定之處罰，地方主管機關得委託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為之。」

　㈡行為時裁罰基準：

　　⒈第2點：「本府處理違反大眾捷運法第50條第1項及第50條之1第1項事件裁罰基準如附表。」

　　⒉附表編號16：

編號 違規事件 法條依據 (大眾捷運法) 法定罰鍰額度或其他處罰(新臺幣：元) 裁罰額度 違規態樣 十六 任意操控站、車設備或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 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 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 處5萬元罰鍰 其行為造成列車延誤10分鐘以上或致設備損害，且立即影響行車安全或公共安全。 

　㈢建築師法：

　　⒈第18條：「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監造時，應遵守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監督營造業依照前條設計之圖說施工。二、遵守建築法令所規定監造人應辦事項。三、查核建築材料之規格及品質。四、其他約定之監造事項。」

　　⒉第19條：「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之設計，應負該工程設計之責任；其受委託監造者，應負監督該工程施工之責任，但有關建築物結構與設備等專業工程部分，除5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外，應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技師負責辦理，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當地無專業技師者，不在此限。」

　㈣建築法：

　　⒈第13條第1項：「本法所稱建築物設計人及監造人為建築師，以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為限。但有關建築物結構及設備等專業工程部分，除5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外，應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師負責辦理，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

　　⒉第26條2項：「建築物起造人、或設計人、或監造人、或承造人，如有侵害他人財產，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應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⒊第63條：「建築物施工場所，應有維護安全、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措施。」

　　⒋第65條：「凡在建築工地使用機械施工者，應遵守左列規定：一、不得作其使用目的以外之用途，並不得超過其性能範圍。二、應備有掣動裝置及操作上所必要之信號裝置。三、自身不能穩定者，應扶以撐柱或拉索。」

　㈤行政罰法第10條第1項：「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事實之發生，依法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事實者同。」

四、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後述爭點外，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訴願決定、送達證書、系爭監造契約、運安會113年6月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等件在卷可稽，堪認屬實。本件爭點為：⒈被告主張原告違反建築師法18條第2款及第4款之規範義務，有無理由？⒉被告主張原告違反建築師法19條本文監督工程施工之責任，有無理由？⒊被告主張原告違反建築法第63條之規定，有無理由？⒋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是否以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為必要？被告主張原告因上開法規義務之違反致妨礙捷運系統設備正常運作，是否有據？

　㈡建築師法第18條第2款規定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監造時，應遵守建築法令所規定監造人應辦事項，而該「應遵守之建築法令」，依被告主張，係認原告有建築師法第19條及建築法第63條規範義務之違反，本院認其主張為無理由：

　　⒈按建築法第63條規定：「建築物施工場所，應有維護安全、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措施。」乃涉及建築物施工設計及工程進行之必要安全防範，是負責設計及監造之建築師、擔負施工責任之營造業廠商，乃至建築物之起造人，均應依其在建築過程中的不同角色，各自承擔該法規上之義務與責任。此項義務規範，如於建築物施工場所，未依建築設計及施工計畫備置適當之安全防範設備或安全維護措施者，其不待危險發生，即屬義務之違反，應各按其法規之角色功能及具體個案情形，依同法第89條規定論罰；至如已依建築設計及施工計畫備置安全防範設備及安全維護措施，而仍發生具體危害時，則應進一步探究其事發原因，並依其因果關係論究各該角色之責任歸屬，並非一有危害事故發生，即遽認其有本條規範義務之違反，而均應受罰。

　  ⒉經查，系爭事故之發生原因，113年6月運安會所出具之調查報告載稱：「壹、調查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1.作業人員進行塔式起重機桁架拆除作業時，在移除桁架根部與旋轉盤耳板間一側之插銷後，以棘輪扳手置於插銷孔暫時固定，作業人員再將另一側插銷退出插銷孔後，因棘輪扳手之手柄尺寸比插銷孔徑小，桁架根部即略為上浮未能與耳板保持平行而無法順利鬆脫，遂以旋轉拆除機方式調整塔式起重機桁架之角度。2.作業人員於操作拆除機旋轉過程中，可能以斜拉方式吊升塔式起重機桁架，且拆除機捲揚鋼索與塔式起重機桁架吊點產生之斜拉角度超過極限斜拉角，導致拆除機桁架多處桿件承受到足以彎折或挫曲之壓力，並由第1節與第2節連接處發生初始塑性變形，其餘各節桿件接著彎曲變形，最終於第4節桿件發生挫曲斷裂」等語（見本院卷第117頁），此未據兩造爭執。準此，系爭事故乃肇因於系爭拆除工程施工過程中現場工作人員之操作方法不當所造成，並非系爭建案施工場所，未依建築設計及施工計畫備置適當之安全防範設備或安全維護措施所致。是應進一步釐清，原告作為監造建築師，對於系爭拆除工程操作方法之不當導致發生系爭事故，有無應監督而未監督之過失？

　  ⒊查系爭拆除工程為系爭建案完成後之塔吊拆除作業工程，其性質屬建築實務上之假設工程。所謂假設工程，即建築或土木工程施工期間，為配合主體工程順利進行所設置之各種臨時性設施與安全措施，工程完成後會拆除。其主要目的係輔助施工，並確保施工人員安全，例如施工圍籬、工務所組合屋、鷹架、施工電梯及臨時水電等，塔吊拆除作業亦包含在內。依建築師法第18條第1款規定，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監造時，有監督營造業依照前條設計之圖說施工之義務。同法第19條本文規定：「建築師…受委託監造者，應負監督該工程施工之責任。」而同法第17條係規定：「建築師受委託設計之圖樣、說明書及其他書件，應合於建築法及基於建築法所發布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管理規則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其設計內容，應能使營造業及其他設備廠商，得以正確估價，按照施工。」再依建築法第32條第8款規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應包括施工說明書，該施工說明書內容，則包括施工場所之營造安全衛生標準。由上開規定可知，監造建築師對於假設工程有無依相關施工圖說施工，係有監造之責。

　  ⒋系爭拆除工程乃系爭建案完工後之塔吊拆除作業，乃無關系爭建案主體結構工程（如鋼構、基礎、擋土等）和設備工程（如電力、避雷、電話等）之假設工程。依營造業法第3條第9款：「九、專任工程人員：係指受聘於營造業之技師或建築師，擔任其所承攬工程之施工技術指導及施工安全之人員。其為技師者，應稱主任技師；其為建築師者，應稱主任建築師。」及第26條：「營造業承攬工程，應依照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製作工地現場施工製造圖及施工計畫書，負責施工。」之規定，營造業承攬工程，負責施工，該施工計畫書自應包括假設工程在內，則有關假設工程之施工指導技術及施工品質控制，其直接負責監督之法定義務人應為營造業者及主任技師或主任建築師。至於受委託監造之建築師雖有監造責任，但此之「監造」責任內涵，尚不能與營造業法關於工程施工技術與施工品質應為監督之「監工」性質等同看待。前者，依建築師法第17、18條、第19條之規定，主要職責在於監督營造業者必須依相關建築法令按核准之設計及施工圖說施工，並確認施工成果與相關圖說書件之內容相符，重點在於「查核」與「監督」，並非對於施工過程之確認，此參照內政部113年3月21日內授國建管字第1130802670號函說明二，亦有相類之解釋（見本院卷第445頁）。後者，如上所述，乃營造業者就工程施工現場對於施工人員是否依相關法令及設計圖說施作，並符合相關施工技術規範所要求之施工技術及施工品質之直接監督義務，所負責者為實際執行施工，包括指導施工方法、檢查施工安全，以及督導施工人員依圖施工，可知二者之責任義務內涵並非完全一致。準此而論，本件系爭事故乃系爭拆除工程施工人員操作不當所導致，原告就現場人員之實際操作方法及其過程，並無掌握可能，且被告亦陳明，本件並無系爭拆除工程之設計圖說或施工計畫等書件，是自不能遽認原告有未盡維護建築物施工場所安全之監督責任，被告此部分主張，並非有據。

　㈢被告另主張，依建築師法第18條第4款規定，監造建築師就受委託監造之約定事項，有遵守義務。而依原告與興富發公司簽訂之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4條第8項約定，原告對假設工程之施工方法及施工安全，有提供意見之權責，然原告就系爭建案之塔式起重機如何確保其使用安全，並無相關資料，原告未善盡其監督、管理義務，未對操作人員提供任何意見，怠於履行其監造職務，故應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負過失之責，亦屬無理由：

　　⒈按行政處分原未記明理由或理由不完全，行政機關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補記理由，使欠缺理由之瑕疵消失，行政程序法第114條第1項第2款及第2項有明文規定。本件原處分作成時，雖未表明原告有系爭監造契約約定條款之義務違反，然於訴願程序中，就此部分業已補充論列，訴願決定就此亦於理由中引為論據（見本院卷第37頁訴願決定書理由欄三㈢之記載），是被告援引系爭監造契約作為本件裁罰之理由，於正當法律程序無違，先予敘明。

　　⒉經查，系爭事故發生原因係現場操作塔吊人員施工方法不當所導致，有如前述，而原告係監造建築師，並非負責系爭建案工程施工之承造廠商及現場操作人員，則其對於系爭拆除工程「應為如何之監督措施及具體建議」始能避免系爭事故之發生，未見被告有何說明，似僅以因系爭事故業已發生，必有監督疏失為其論責理據，尚欠缺原告違反監造義務之具體事證，已難憑採。且依運安會調查報告，其認為「塔式起重機之主要操作規範，如不得以伸臂搖撼或拖拉物件等不當方式操作等，於『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中已有明定，但桁架拆除作業之細部操作程序，如固定插銷拆卸後之暫時固定方式及桁架鬆脫方式等，原廠作業手冊未有說明，國內亦無相關規範或指引手冊可供依循，容易造成施工廠商依經驗操作肇致事故」等語（見本院卷第248頁），可見系爭塔式起重機就其操作使用，固有規則可循，但關於拆除作業之細部操作程序部分，並無具體明確可資依循之規範，係由營造廠商及現場人員依其經驗操作拆除，則此項導致系爭事故發生之成因，對於監造建築師而言，究應為如何具體之建議或提供何種施工方法之意見，始能避免系爭事故之發生，亦顯然有疑。

　　⒊再就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約定：「工程監造及督導施工：1.遵守建築法令所規定監造人應辦事項。2.監督承造人根據設計施工圖與規範施工，並執行工程品質之檢驗。3.解釋設計及施工圖之疑問，提供有關施工之建議及諮詢事項。」之內容（見本院卷第476頁），該第1款及第2款與建築師法第18條第1、2款及同法第19條本文之規定內容大致相同，此部分規範內涵業已論述如前，並非新增建築法令以外原告之契約監造義務。至第3款約定內容，乃就起造人一方對於建築設計及施工圖有疑問諮詢時，賦與原告應為必要說明及提供施工建議之契約義務。然就本件系爭拆除工程而言，既為現場操作人員施工方法不當致發生系爭事故，並非起造人就系爭拆除工程先有何施工方法之疑問諮詢，且因原告未提供必要意見而導致系爭事故發生，依上說明，自亦難認原告有違反系爭監造契約第2條第8項第3款所要求之契約監督義務。又依系爭監造契約第4條第8項：「乙方（即原告）為協助甲方（即興富發公司）控制整體成本，必要時得提供施工方法改善、材料變更、及其他降低成本之建議。」之約定文字內容，顯係起造人基於節省成本、減少開支之目的考量，就施工方法、材料使用等事項請原告提供必要建議之約定，核僅具有建議性質，主動權並在原告一方，此並非原告之契約義務約定，無所謂「應負之權責」，甚為明確。是被告主張原告依本條項約定，有提供施工方法之「權責」，並因原告未就系爭拆除工程提供改善建議云云，違反本條款約定，故違反建築師法第18條第4款之義務規範云云，自無可採。

　　㈣被告依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作成原處分，並非有據：

　　　⒈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係86年5月28日增訂，依其立法理由說明，係為「避免各項捷運設備之不當操作，保障旅客安全」，則「任意操控站、車設備或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之條文內容，似兼有「任意操控站、車設備」及「任意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二種行為態樣，主觀上以具有任意性即故意為必要。惟就大眾捷運系統具有加強都市運輸效能，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公共福利之重要功能而論（大捷法第1條參照），行為人「任意操控站、車設備」者，固具有高度可責性；如因其行為不當，致有「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者，對於大眾運輸之安全及公共福利亦有相當危害，是應認此一行為態樣不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故意為必要，過失行為亦包括在內。且此項行為，依行政罰法第10條第1項「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事實之發生，依法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事實者同。」之規定，尚不以積極行為為限，如以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達到發生與積極行為相同之結果者，亦應受罰。

　　　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以「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為處罰依據，應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故意為必要等語，固非可採。然被告據以裁罰，所主張原告違反之法規義務，包括建築師法第18條第2、4款、第19條本文，及建築法第63條等規定，俱不能認為原告「有防止之義務，且能防止而不防止」即應作為而不作為義務之違反，本院業已論述如上，是被告據以裁罰，應認無理由。

五、結論：

　㈠綜上所述，被告依行為時大捷法第5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作成原處分，尚有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即有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事證，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㈢第一審訴訟費用2000元，應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法　 官　李嘉益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3,00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而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俐婷



